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毓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

度訴字第247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7245號、111年度毒偵字第2

574號），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之罪刑部

分，撤銷。

�張毓瑄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處有期徒

刑壹年肆月。　

�其餘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張毓瑄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管

之禁藥（亦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第二級毒品），依法

不得轉讓，竟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2日凌

晨3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春水漾精緻休閒旅

館內，自其先前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之價格，向真實姓

名、年籍均不詳、綽號「小玉」即「卓如玉」之成年女子

（未經查獲）買入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中，拿取僅供單次施

用之微量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足認已達「轉讓毒品加重其

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所定淨重10公克以上），

無償轉讓交付予已成年之王○○（張毓瑄於同上時、地，另

施用上開轉讓剩餘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行為部分，已

由原審判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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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毓瑄明知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列管之第一級毒

品、第二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非法持有。其於111年7月

3日晚上9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停放

在臺中市豐原區社興5街之社皮運動公園附近，因遇「卓如

玉」要求將其如附表編號4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8袋（驗前

總純質淨重共6.69公克）、附表編號2所示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55袋（驗前總純質淨重274.74公克〈純質淨重達於

20公克以上〉），及附表編號3之(2)所示內含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粉末1袋【各詳如附表編號4、2、3之(2)

所示】，置放在前開其所駕駛及實際支配管領之自小客車內

時，竟另行起意，並與「卓如玉」共同基於持有第一級毒

品、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起訴

書誤認係與王○○共同具有前開犯意聯絡，應予更正），同

意「卓如玉」將上揭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純質淨重20公克以

上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放置在上開車內，且搭載「卓

如玉」至慈濟宮門口暫行下車（前開毒品仍置放在車內，待

「卓如玉」其後取回）後，繼續駕車前至臺中市豐原區府前

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之永發停車場停車，徒步前往廟東夜

市之繼光香香雞店，等候「卓如玉」前來會合。嗣於111年7

月3日晚間9時45分許，警方巡邏行經上開停車場時，經由警

用電腦查詢後，發現上開自用小客車經報案為遭「侵占」之

車輛（張毓瑄因冒用身分將上開車輛過戶所為之偽造文書等

犯行，已由本院另以112年度上訴字第2738號判處罪刑確

定），且見因在上開約定地點等候不到「卓如玉」之張毓瑄

返回車上，乃依現行犯將其逮捕，並依法執行附帶搜索，而

在其使用之前開自用小客車內，起獲前揭「卓如玉」未及取

回之其與「卓如玉」共同持有之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

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等物扣案而查獲。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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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程序部分及證據能力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告張毓瑄（下稱被告）上訴範圍之說明：

　　本案被告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之範圍，係針對原判決關於

其轉讓禁藥、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

以上之2罪部分，此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一致陳

明（見本院卷第96、213至214頁），且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

序時填具「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撤回其對於原判決關於

施用第二級毒品罪之上訴在案，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1、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扣案如附表編號4、2、3

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係警方於111年7月3日晚間9

時45分許，巡邏行經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

旁之永發停車場停車時，經由警用電腦查詢後，發現被告駕

駛之前開自用小客車經報案為遭「侵占」之車輛（被告因冒

用身分將上開車輛過戶所為之偽造文書等犯行，已另由本院

以112年度上訴字第2738號判處罪刑確定），且見被告返回

車上，乃依現行犯將其逮捕，並依刑事訴訟法第130條之規

定執行附帶搜索，而在其使用之前開自用小客車內，起獲上

開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

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扣案而查獲

等情，有前開巡邏員警製作之職務報告（見毒偵卷第25至29

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收據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毒偵卷第87至125頁）在卷可

稽，是警方依當時顯示之客觀事證，依法逮捕疑似侵占車輛

中之被告，並為附帶搜索而起獲上揭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

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在

程序上並無不合。從而，上開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

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自均具有

證據能力。被告上訴原執詞對警方之搜索程序有所爭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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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調取警方搜索時之密錄器錄影檔案部分，嗣已據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時表明對於警方前開執行搜索之合法性不再爭

執，並表明捨棄調取前開密錄器錄影檔案之聲請（見本院卷

第99頁）。

 2、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

　　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

　　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2項）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

　　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

　　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

　　，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

　　證據能力。經查，有關下述所引用其餘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示之證據，業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

直接提示而為合法之調查，檢察官及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213至223頁），本院審酌前開證

據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故認為

適當而均得以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之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

非他命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被告

之辯解及其上訴理由略以：1、有關犯罪事實欄一部分：我

認為我沒有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王○○，我和王○○是男女

朋友，我們是共同吸食，我的認知是男女朋友一起吸食甲基

安非他命，沒有分誰付錢，沒有轉讓的問題。當天吸食的甲

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跟「卓如玉」買的。王○○的錢常常

放在我這裡，我就直接拿錢起來跟「卓如玉」買，我覺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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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男女朋友，這樣滿正常的，且我們當時有說好跟「卓如

玉」買3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一人出一半的錢，我沒有轉

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之行為。請考量我須負擔剛動

完手術之年邁父親及1位年幼且父親剛去世女兒之家計，再

行評估原判決認定轉讓禁藥部分，是否非無爭議。2、有關

犯罪事實欄二部分：我不知道「卓如玉」為什麼會將大量的

毒品放在我駕駛的車上，當時我不知情，且王○○後來在原

審已承認放在車內前座中島的甲基安非他命是他的，我沒有

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

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云云。惟查：

(一)關於如犯罪事實欄一部分：

 1、按無償受他人委託，代為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交

付委託人，以便利、助益委託人施用者，為幫助施用；至轉

讓甲基安非他命，則係指原未受他人委託而基於為自己之意

思購買後，始起意將其所有之甲基安非他命，以移轉所有權

之意思交付他人之情形（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70號判

決要旨參照）。

 2、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犯

行，已據被告於111年7月4日偵訊時明確供認：「（問：最

後一次施用安非他命〈本院附註：應指甲基安非他命之誤，

且本判決以下引述被告及證人王○○陳述之內容時，除原文

引用外，均逕予更正為甲基安非他命〉是何時？）前天在豐

原春水漾汽車旅館，以玻璃球燒烤吸食，跟王○○一起用。

（問：王○○說他當天用的安非他命是你出錢去買，『你沒

跟他收錢』，有何意見？）沒有。（問：這部分你涉犯轉讓

安非他命，是否認罪？）『我』是跟別人買來我們一起施

用，認罪」等語明確（見毒偵卷第236至237頁），核與證人

王○○在同日更早於被告上揭自白之偵訊時具結證稱：

「（問：你最後一次施用安非他命是何時？）前天晚上在豐

原春水漾汽車旅館，以玻璃球燒烤吸食。（問：安非他命來

源？）張毓瑄之前跟卓如玉買的，是張毓瑄跟我一起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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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毓瑄沒跟我收錢』」等語（見毒偵卷第235頁）相合，

雖證人王○○於上開偵訊時其後又提及被告無償提供予其施

用之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買的」云云，然證人王○

○此部分所述，已與被告在偵訊時供認伊係自己購入甲基安

非他命後，未向王○○收錢，而無償轉讓提供交付甲基安非

他命予王○○等語，明顯不同。而衡以倘若上開甲基安非他

命並非被告無償轉讓予王○○施用，則被告自無於偵訊時自

承轉讓禁藥罪之可能，足認被告前開偵查中之自白較為可

信，證人王○○於偵訊時已先明確證述被告提供其前開甲基

安非他命施用時，未向其收錢等語，證人王○○其後又改稱

上開甲基安非他命係其與被告一起買入云云，參以本判決下

述有關認為證人王○○在原審審理所陳，應屬事後迴護被告

說詞之理由，足認被告及證人王○○其後空言改稱其等主觀

「認為」、「覺得」被告所為並非轉讓禁藥云云，均無可

採。此外，參以王○○於111年7月4日凌晨2時10分許為警採

集之尿液，經送檢驗之結果，確呈甲基安非他命之陽性反應

（參見證人王○○之警詢筆錄〈見毒偵卷第79頁〉、欣生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見核交

卷第11頁〉），足認被告上開無償轉讓交付予王○○之物，

確為禁藥甲基安非他命無訛，被告前揭於偵訊時供認其有轉

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之自白，及證人王○○於偵訊

時具結證述被告該次確有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其施用等

語之補強佐證，均足採信。

 3、雖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均辯稱略以：我和王○○是男女朋友，

我們是共同吸食，我的認知是男女朋友一起吸食甲基安非他

命，沒有分誰付錢，沒有轉讓的問題云云，且被告於行為時

與王○○確為男女朋友關係，此據證人王○○於警詢及原審

審理時均證述為真（見毒偵卷第71頁、原審卷第165頁）。

然而，於法只要無償提供交付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且

未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第2項所

定情事，即應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所定之轉讓禁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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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與轉讓之人是否與受轉讓者為男女朋友或具其他親誼等關

係，並無關聯性；換言之，在男女朋友、甚至具親屬關係之

至親間，倘一方無償提供交付自己買入之禁藥甲基安非他命

予他方，即屬合於轉讓禁藥之構成要件，而應成立轉讓禁藥

之罪。故而，被告徒以伊在案發時與王○○為男女朋友關

係，據以辯稱伊就所販入之甲基安非他命，無償提供予王○

○施用，應不成立轉讓禁藥罪云云，並無可採。

 4、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固均反於其在偵訊時之自白，而復辯稱：

　　王○○於111年7月2日凌晨3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0

0號之春水漾精緻休閒旅館內吸食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

一起跟「卓如玉」買的；王○○的錢常常放在我這裡，我就

直接拿錢起來跟「卓如玉」買，我覺得我們是男女朋友，這

樣滿正常的，且我們當時有說好跟「卓如玉」買3000元之毒

品，一人出一半的錢云云，然被告上開此部分辯解，不惟已

與其於偵訊時之自白炯然不同，且被告於112年4月7日在原

審首次準備程序否認有轉讓禁藥之行為時，僅辯稱表示：我

和王○○當下是一起施用，我們沒有互為提供等語（見原審

卷第79頁），並未提及其該次交付予王○○之甲基安非他

命，為伊與王○○一同買入之情，被告係遲至證人王○○於

113年3月6日原審審理時陳稱：我跟張毓瑄是一起買甲基安

非他命，我們一人出一半，我之前跟檢察官說張毓瑄沒跟我

收錢的部分，是我說錯了，我有時候也會買回來給張毓瑄

吃，我們的相處模式是這樣，有時候是我請張毓瑄，有時候

張毓瑄請我，我也會拿生活費給張毓瑄，我們的錢沒有在分

云云（見原審卷第171至174、177頁）後，方開始附和證人

王○○在原審所述，而為前揭之辯解（見原審卷第188至189

頁），依被告於證人王○○在原審審理提及其係與被告共同

買入甲基安非他命後，被告才跟著附和而為與其偵訊自白相

反之辯解等客觀陳述情狀，堪認被告及證人王○○前開於原

審審理翻異之詞，均難以憑信。況依被告及證人王○○於警

詢自述居住之地址，並不相同（見毒偵卷第31、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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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頁），可認被告與王○○並無共居同財之狀況；而縱

使王○○曾提供「生活費」予被告，核亦與被告該次購入供

轉讓予王○○甲基安非他命之用途不同。復參以證人王○○

於原審審理時同時證述：「卓如玉」都是由張毓瑄聯繫，伊

沒有「卓如玉」的聯絡方式，其不太清楚張毓瑄和「卓如

玉」聯繫的具體內容，也忘記張毓瑄何時向其收錢等語（本

院卷第171、173、174、176頁），而與被告於警詢、原審審

理時供稱：我向「卓如玉」購買大約2至3次甲基安非他命供

我跟王○○共同吸食，每次都買1小包，價值3000至4000元

左右，據我所知王○○沒有單獨向「卓如玉」買過甲基安非

他命，都是我出面向「卓如玉」買，我向「卓如玉」購毒

時，都是由「卓如玉」跟我交易的，交易地點不一定，均是

臨時起意決定、時間不固定；我跟「卓如玉」主要都是以Fa

cetime聯繫，本案跟王○○一起施用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

去聯繫「卓如玉」的等語（見毒偵卷第49至50頁、原審卷第

190至191頁）相符，顯見本案主要洽談、磋商交易甲基安非

他命者均係被告，王○○對於所有細節均無所悉，自無可能

事先與被告約定一同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出資金額等細節，

再參佐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曾提及：我怕害到我女朋友

張毓瑄；我「覺得」這是我們一起買的，應該不算是轉讓，

因為轉讓又要害張毓瑄多加一條罪行等語（見原審卷第17

4、178頁），顯然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所陳，應屬偏袒被

告之詞，不足採信；被告順應證人王○○在原審所述之辯

解，亦無可取。

(二)關於如犯罪事實欄二部分：

 1、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

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

行，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認：扣案的毒品是綽號「小玉」

（即「卓如玉」）的，我與男友王○○於111年7月3日晚上

約9時許，原將車輛停在臺中市豐原區八方夜市附近社區

（註：在社皮運動公園附近），後來「小玉」主動向我打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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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要我們順路載她到廟東夜市，她要去交易毒品，並承諾

會請我跟王○○一些毒品，我就於晚間9時許將她載到慈濟

宮門口下車，後來我就跟王○○停好車去廟東夜市吃東西，

我不知道「小玉」交易的對象、毒品種類、數量及價錢，

「小玉」沒有跟我約定好毒品交易完後要上車的時間，只說

一下子就好，我們約在廟東夜市內的繼光香香雞會合，但我

跟王○○等了一段時間「小玉」都沒有回來，於是我們就回

去停車場準備回去；扣案的白色後背包、黑色LV標誌小包及

白色FoodPanda標示小包均是「小玉」的等語（見毒偵卷第4

4至49、57頁），且於偵訊時供明：我認罪，因為我在知情

下還讓「卓如玉」放甲基安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等語（見

毒偵卷第238至239頁），復有證人王○○於警詢、偵訊之證

述（見毒偵卷第71至75、234至235頁，內容詳如後述）、員

警職務報告（見毒偵卷第25至29頁）、查獲現場及扣案毒品

等照片（見毒偵卷第147至165、171至175、285頁、原審卷

第103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

料報表（見毒偵卷第185至187、193至194頁）、衛生福利部

草屯療養院111年7月14日草療鑑字第1110700052號鑑驗書

（見毒偵卷第293至29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

年8月9日刑鑑字第1110079717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05至3

06頁）、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0月17日調科

壹字第11123021280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17至319頁）及

社皮運動公園之GOOGLE MAP地圖列印資料（見偵字卷第25

頁）在卷可憑，並有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之第一級

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

上）扣案可佐，足認被告前揭於警詢、偵訊時坦承伊有與

「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等語（起訴書漏未論以

「卓如玉」為共同正犯，有所未合，應予補充），核與事實

相符而為可信。

 2、雖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改為辯稱：我不知道「卓如玉」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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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大量的毒品放在我的車上，當時我並不知情，且王○○

後來在原審已承認放在車內前座中島處的甲基安非他命是他

的，我沒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云云。然被告上揭於警

詢、偵訊之自白，核與證人王○○於警詢時證稱：警方在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起獲扣案的第一級毒品海洛

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是一名綽號「小玉」的，她

應該是用來販賣的，是「小玉」放在車內的，張毓瑄知道是

毒品；我女友張毓瑄大約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許，開車載

我停放在豐原區社皮附近路旁，期間「小玉」來打招呼，並

要求我女友張毓瑄開車載他去廟東夜市，一開始她上車後就

叫我先坐到後座，後來她換坐到副駕駛座之後，就把一大包

甲基安非他命放在車內中島置物箱處，她下車前跟張毓瑄約

好在廟東夜市攤販繼光香香雞會合，但張毓瑄等了一會兒並

沒有等到人，就打算先去停車場牽車再到慈濟宮前面等她，

結果剛到車內不久就被警方查獲等語（見毒偵卷第71至75

頁），於偵訊時具結證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是張毓瑄的，都是張毓瑄在開，我不知道張毓瑄為何要用別

人的名字過戶，只知道張毓瑄要換車；案發時是張毓瑄先遇

到「卓如玉」，「卓如玉」就請張毓瑄載她去廟東，車內前

座中島處等毒品，是「卓如玉」放的等語（見毒偵卷第234

至235頁），互為相符，足認當時駕駛及實際支配管領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被告，係在明知「卓如玉」要

求放置在其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車上之物品為第一、二級

毒品，仍應允「卓如玉」之要求，被告於「卓如玉」將如附

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置放在車內之期

間，應與「卓如玉」共犯持有前揭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被告其後空

言翻異改稱伊不知情云云，並無可採。又證人王○○於原審

審理時固一度陳稱：警方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之駕駛座與副駕駛座中間之中島處起獲之甲基安非他命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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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云云，然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旋已更正堅稱前揭甲

基安非他命，係「卓如玉」的毒品等語（見原審卷第179

頁），且證人王○○上開在原審審理時更正後之陳述，並與

被告前開於警詢、偵訊時之自白，及證人王○○於警詢、偵

訊時（見毒偵卷第75、234頁）之證述相合，自屬可信；被

告片段擷取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之部分所述，主張王○

○在原審已坦認上開在車內中島之甲基安非他命為其所有，

並據此辯稱伊未有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云云，亦無可採。再被告

所述伊需負擔剛動完手術之年邁父親及1位年幼且父親剛去

世女兒之家計等家庭狀況，因與轉讓禁藥之構成要件無關，

被告所述前開家庭狀況，並無可作為被告並未有轉讓禁藥行

為之有利事證，附此陳明。

 3、至王○○於案發時固搭坐被告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惟王○○當時既非車輛之駕駛人，亦非對於該車

具有實際支配管領權之人，更非與「卓如玉」對話而同意將

上開第一、二級毒品放置在車內之人（此據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供述：案發時係伊與「卓如玉」對談，王○○並未與「卓

如玉」談話等語可明，見本院卷第220頁），是依現有事

證，至多僅足以認定係案發時駕駛及實際上對於上開車輛具

有事實上支配管領權之被告，應「卓如玉」之要求，由「卓

如玉」在該車內放置上揭扣案之第一、二級毒品，尚難遽認

單純在場之王○○，主觀上有與被告、「卓如玉」具有共同

持有前開毒品之犯意聯絡；起訴書認為王○○係被告此部分

持有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

以上犯行之共犯，有所誤會，應予更正。而依被告於警詢時

堅稱：伊不清楚「卓如玉」案發時欲交易毒品之對象、毒品

種類、數量及價錢等語（見毒偵卷第49頁），及證人王○○

於警詢時亦稱：「小玉」當時只有說她要跟別人碰面，不知

道他帶多少毒品去交易等語（見毒偵卷第77頁），則縱使

「卓如玉」於案發時確係下車前去與不詳之人交易毒品，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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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難認為被告及王○○主觀上有何與「卓如玉」具有共同販

賣毒品或意圖販賣而持有上開毒品之犯意聯絡，附此說明。

(三)基上所述，被告以前開辯詞，否認有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

讓禁藥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第二級

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犯行，均無可採。

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各次犯行，均足可認定。

三、法律適用方面：

(一)按甲基安非他命屬藥事法所規定之禁藥，不得非法轉讓。而

明知為禁藥而轉讓者，藥事法第83條第1項定有處罰明文。

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藥事法間，並無必然之特別法與普通

法關係，除轉讓之第二級毒品達淨重10公克以上，而合於

「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

加重要件，或轉讓與未成年人、懷胎婦女，而應依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至2分之1等情形外，其餘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情形，因藥事

法第83條第1項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後法，且

為重法，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

自應優先適用藥事法之第83條第1項規定處斷（最高法院刑

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08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

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

1次之數量，因查無證據足認其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且轉

讓之對象王○○係男性之成年人（此由證人王○○於警詢、

偵訊時陳明之出生日期及性別可知，見毒偵卷第61、236

頁），是核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

1項之轉讓禁藥罪。而被告轉讓禁藥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

低度行為，既已依法規競合而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

讓禁藥罪論處，且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並未設處罰

規定，自無轉讓前持有禁藥之低度行為，應為轉讓禁藥行為

所吸收而不另論罪之問題。　

(二)又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第1項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罪，及同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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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0公克以上之罪，且各屬繼續犯之一

罪。

(三)被告與「卓如玉」2人間，就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持有第一

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

上之行為，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共同持有第

一級毒品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為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較重之共同持有

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處斷。

(五)被告所犯上開轉讓禁藥罪及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

公克以上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按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

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且行為

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

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

之原則，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

然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

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曾於偵

訊時自白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之行為，惟於原審及

本院審理時則均矢口否認有上開轉讓禁藥之犯行，被告所犯

轉讓禁藥罪部分，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

之適用。

(七)按「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

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明定。惟本案並無因被告之

供述而查獲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之禁藥，及其如犯

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來源即「卓如玉」之人

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7日中檢介真111偵4

7245字第1139123274號函（見本院卷第207頁）、臺中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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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3年9月30日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1300444

70號函附之職務報告（見本院卷第197、201頁）在卷可明，

是被告所為轉讓禁藥及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

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均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規定之適用。

四、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為轉讓禁藥罪部分，駁回被告上訴

之說明：

　　原審認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犯行之事證明

確，乃審酌被告明知長期服用甲基安非他命會造成依賴性及

成癮性，戒解不易，對社會安寧秩序及國人身心健康將造成

重大危害至鉅，竟任意轉讓與他人施用，所為有所不該，其

與受轉讓者王○○間之關係，所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僅為供

單次施用之數量，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從事

車貸業務，月收入約3至4萬元，喪偶，育有未成年子女1

人，現由婆婆照顧，另須扶養父親，父親甫安裝心臟支架，

小孩又時常因病住院等生活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素行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於其

據上論斷欄中，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引用刑事訴訟法第29

9條第1項前段之程序法條文，判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核原

判決此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刑亦稱妥適。被告執

前詞提起上訴否認有上開轉讓禁藥之犯行，依本判決上揭理

由欄二、(一)所示之事證及論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

重20公克以上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並維持原判決此部分沒

收之說明：

(一)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其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部分：

 1、原審認被告所為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

克以上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依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三之認定，被告係同意「卓如玉」將

「卓如玉」所持有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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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

物，置放在其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內，則上開第一、二級毒品之原持有人既為「卓

如玉」，且未據「卓如玉」拋棄持有（「卓如玉」係要求被

告同意將上開毒品暫放在被告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之上開

車內，且與被告約定會再取回），被告此部分持有第一級毒

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

行為，自應與該等毒品之原持有人即「卓如玉」，成立共同

正犯；原判決於論罪時，僅論以被告單獨犯有第一級毒品海

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

尚有未合。被告上訴以前開辯解否認此部分之犯罪，依本判

決上開理由欄二、(二)所示之事證及說明，固為無理由；惟

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為此部分之罪刑，既有上揭所述之瑕疵存

在，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該部分之罪刑予以

撤銷改判。

 2、爰審酌被告於行為前曾犯違背安全駕駛罪經判處罪刑確定，

又於案發前另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

克以上之罪遭查獲（此部分其後於111年10月4日，由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中簡字第1856號處以有期徒刑5月〈得

易科罰金〉，經上訴後，於112年3月27日由同上法院合議庭

以111年度簡上字第564號駁回上訴確定）之素行狀況（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59至61頁），

其於原審及本院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從事車貸業

務，月收入約3至4萬元，喪偶，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現由

婆婆照顧，另須扶養年邁及曾安裝心臟支架之父親，小孩又

時常因病住院等生活狀況，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係出於應

「卓如玉」之要求及冀圖「卓如玉」免費提供施用之毒品

（無證據已實際取得上開毒品），被告所為如本判決犯罪事

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罪手段、情狀，其共同持有

之毒品數量非少，對社會治安所生之危害，及其曾在警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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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時坦承此部分犯行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二)本院維持原判決關於其此部分沒收而駁回被告上訴之說

明：　　

 1、按沒收因已非刑罰，具有獨立性，其與犯罪（違法）行為並

非絕對不可分離，即使對本案上訴，當原判決採證認事及刑

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分離將沒收

部分撤銷改判，其餘本案部分予以判決駁回。反之，原判決

論罪科刑有誤，而沒收部分無誤，亦可僅撤銷其罪刑部分，

將其餘沒收部分予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

17號刑事判決參照）。

 2、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之沒收，已於其理由欄四中敘明：警方查

扣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物品，經送鑑定之結果，分

別檢出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

分【各詳如附表4、2、3之(2)所示】，且均屬被告為警查獲

時管領持有中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0公克

以上等違禁物，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

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又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以現今

所採行之鑑驗方式，包裝袋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

完全析離，是上揭包裝袋因沾附毒品無法完全析離，自應整

體視為查獲毒品，不論屬於犯人與否，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併予宣告沒收銷燬；至已鑑驗耗

損之毒品，既已因鑑驗用罄而滅失，自無庸再予宣告沒收或

沒收銷燬之等情，且就附表其餘編號之扣案物併予說明不予

宣告沒收之理由【詳如原判決理由欄四及附表所載】，經核

原判決前揭關於是否宣告沒收所認定之結論，並無不合。被

告上訴意旨以其否認持有前揭第一、二級毒品為由，對於原

判決就上開扣案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

品（含包裝袋）諭知沒收銷燬，認有未當，因被告上開辯解

並無可採，已如前述；從而，被告對原判決此部分就扣案如

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含包裝袋）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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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沒收銷燬部分，聲明不服而提起上訴，自亦難認為有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

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忠

　　　　　　　　　　　　　　　　　　　法　官　劉麗瑛

　　　　　　　　　　　　　　　　　　　法　官　李雅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宜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000萬元以下罰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項：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本院維持原審沒收之認定)

一、在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停車場（永發停車場站7），扣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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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物品

1 懸掛號碼BNB-6520號車牌之自用小客

車1台（車身號碼WDDGF4HBXDR27170

1）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2 白色晶體55袋，經隨機抽取1包鑑定，

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

分，純度約72％（推估驗前總純質淨

重274.74公克，總驗餘淨重381.48公

克）

⒈原審宣告沒收銷燬。

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9

日刑鑑字第1110079717號鑑定書

（見毒偵卷第305至306頁）。

3 3袋(錠劑2袋

及粉末1袋)

⑴外觀為橙色錠劑2袋

（驗餘淨重分別為：

1.4226公克、1.4639

公克），均檢出含有

第三級毒品硝甲西

泮、第四級毒品硝西

泮成分

⒈原審就編號3之(2)宣告沒收銷燬；

另就編號3之(1)則不予宣告沒收。

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7月14

日草療鑑字第1110700052號鑑驗書

（見毒偵卷第293至295頁）

⑵外觀為淡橙色粉末1袋

（驗餘淨重為：0.103

9公克），檢出含有第

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

命、第三級毒品丁基

原啡因及非屬毒品成

分等成分

4 米白色粉末5袋、碎塊狀物體3袋共8

袋，均經檢出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成分，純度分別約55.58％、62.88％

（原編號59、61至67；推估驗前總純

質淨重6.69公克，總驗餘淨重10.86公

克）

⒈原審就編號4宣告沒收銷燬；另就編

號5不予宣告沒收。

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

10月17日調科壹字第11123021280號

鑑定書（見毒偵卷第 317至 319

頁）。

5 白色不明粉末1袋（原編號60），經檢

驗未含法定毒品成分。

6 VIVO廠牌手機1支（無SIM卡，原置於

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7 KOOBEE廠牌手機1支（無SIM卡，原置

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8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

SIM卡1張）

9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0

0號SIM卡1張）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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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0

號SIM卡1張）

二、在豐原分局，自被告處扣得：

11 車鑰匙1組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12 米白色後背包1個

13 LV標誌黑色小包1個（原置於附表編號

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14 FOODPANDA標誌白色小包1個（原置於

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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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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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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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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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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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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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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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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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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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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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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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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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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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毓瑄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7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7245號、111年度毒偵字第2574號），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之罪刑部分，撤銷。
張毓瑄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其餘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張毓瑄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管之禁藥（亦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轉讓，竟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2日凌晨3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春水漾精緻休閒旅館內，自其先前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之價格，向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小玉」即「卓如玉」之成年女子（未經查獲）買入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中，拿取僅供單次施用之微量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足認已達「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所定淨重10公克以上），無償轉讓交付予已成年之王○○（張毓瑄於同上時、地，另施用上開轉讓剩餘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行為部分，已由原審判決確定）。
二、張毓瑄明知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列管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非法持有。其於111年7月3日晚上9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停放在臺中市豐原區社興5街之社皮運動公園附近，因遇「卓如玉」要求將其如附表編號4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8袋（驗前總純質淨重共6.69公克）、附表編號2所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55袋（驗前總純質淨重274.74公克〈純質淨重達於20公克以上〉），及附表編號3之(2)所示內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粉末1袋【各詳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置放在前開其所駕駛及實際支配管領之自小客車內時，竟另行起意，並與「卓如玉」共同基於持有第一級毒品、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起訴書誤認係與王○○共同具有前開犯意聯絡，應予更正），同意「卓如玉」將上揭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放置在上開車內，且搭載「卓如玉」至慈濟宮門口暫行下車（前開毒品仍置放在車內，待「卓如玉」其後取回）後，繼續駕車前至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之永發停車場停車，徒步前往廟東夜市之繼光香香雞店，等候「卓如玉」前來會合。嗣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45分許，警方巡邏行經上開停車場時，經由警用電腦查詢後，發現上開自用小客車經報案為遭「侵占」之車輛（張毓瑄因冒用身分將上開車輛過戶所為之偽造文書等犯行，已由本院另以112年度上訴字第2738號判處罪刑確定），且見因在上開約定地點等候不到「卓如玉」之張毓瑄返回車上，乃依現行犯將其逮捕，並依法執行附帶搜索，而在其使用之前開自用小客車內，起獲前揭「卓如玉」未及取回之其與「卓如玉」共同持有之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扣案而查獲。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及證據能力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告張毓瑄（下稱被告）上訴範圍之說明：
　　本案被告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之範圍，係針對原判決關於其轉讓禁藥、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部分，此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一致陳明（見本院卷第96、213至214頁），且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填具「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撤回其對於原判決關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罪之上訴在案，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1、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扣案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係警方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45分許，巡邏行經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之永發停車場停車時，經由警用電腦查詢後，發現被告駕駛之前開自用小客車經報案為遭「侵占」之車輛（被告因冒用身分將上開車輛過戶所為之偽造文書等犯行，已另由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2738號判處罪刑確定），且見被告返回車上，乃依現行犯將其逮捕，並依刑事訴訟法第130條之規定執行附帶搜索，而在其使用之前開自用小客車內，起獲上開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扣案而查獲等情，有前開巡邏員警製作之職務報告（見毒偵卷第25至2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毒偵卷第87至125頁）在卷可稽，是警方依當時顯示之客觀事證，依法逮捕疑似侵占車輛中之被告，並為附帶搜索而起獲上揭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在程序上並無不合。從而，上開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自均具有證據能力。被告上訴原執詞對警方之搜索程序有所爭執，並聲請調取警方搜索時之密錄器錄影檔案部分，嗣已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明對於警方前開執行搜索之合法性不再爭執，並表明捨棄調取前開密錄器錄影檔案之聲請（見本院卷第99頁）。
 2、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
　　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
　　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2項）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
　　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
　　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
　　，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
　　證據能力。經查，有關下述所引用其餘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示之證據，業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之調查，檢察官及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213至223頁），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以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被告之辯解及其上訴理由略以：1、有關犯罪事實欄一部分：我認為我沒有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王○○，我和王○○是男女朋友，我們是共同吸食，我的認知是男女朋友一起吸食甲基安非他命，沒有分誰付錢，沒有轉讓的問題。當天吸食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跟「卓如玉」買的。王○○的錢常常放在我這裡，我就直接拿錢起來跟「卓如玉」買，我覺得我們是男女朋友，這樣滿正常的，且我們當時有說好跟「卓如玉」買3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一人出一半的錢，我沒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之行為。請考量我須負擔剛動完手術之年邁父親及1位年幼且父親剛去世女兒之家計，再行評估原判決認定轉讓禁藥部分，是否非無爭議。2、有關犯罪事實欄二部分：我不知道「卓如玉」為什麼會將大量的毒品放在我駕駛的車上，當時我不知情，且王○○後來在原審已承認放在車內前座中島的甲基安非他命是他的，我沒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云云。惟查：
(一)關於如犯罪事實欄一部分：
 1、按無償受他人委託，代為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交付委託人，以便利、助益委託人施用者，為幫助施用；至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則係指原未受他人委託而基於為自己之意思購買後，始起意將其所有之甲基安非他命，以移轉所有權之意思交付他人之情形（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70號判決要旨參照）。
 2、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已據被告於111年7月4日偵訊時明確供認：「（問：最後一次施用安非他命〈本院附註：應指甲基安非他命之誤，且本判決以下引述被告及證人王○○陳述之內容時，除原文引用外，均逕予更正為甲基安非他命〉是何時？）前天在豐原春水漾汽車旅館，以玻璃球燒烤吸食，跟王○○一起用。（問：王○○說他當天用的安非他命是你出錢去買，『你沒跟他收錢』，有何意見？）沒有。（問：這部分你涉犯轉讓安非他命，是否認罪？）『我』是跟別人買來我們一起施用，認罪」等語明確（見毒偵卷第236至237頁），核與證人王○○在同日更早於被告上揭自白之偵訊時具結證稱：「（問：你最後一次施用安非他命是何時？）前天晚上在豐原春水漾汽車旅館，以玻璃球燒烤吸食。（問：安非他命來源？）張毓瑄之前跟卓如玉買的，是張毓瑄跟我一起用的，『張毓瑄沒跟我收錢』」等語（見毒偵卷第235頁）相合，雖證人王○○於上開偵訊時其後又提及被告無償提供予其施用之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買的」云云，然證人王○○此部分所述，已與被告在偵訊時供認伊係自己購入甲基安非他命後，未向王○○收錢，而無償轉讓提供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予王○○等語，明顯不同。而衡以倘若上開甲基安非他命並非被告無償轉讓予王○○施用，則被告自無於偵訊時自承轉讓禁藥罪之可能，足認被告前開偵查中之自白較為可信，證人王○○於偵訊時已先明確證述被告提供其前開甲基安非他命施用時，未向其收錢等語，證人王○○其後又改稱上開甲基安非他命係其與被告一起買入云云，參以本判決下述有關認為證人王○○在原審審理所陳，應屬事後迴護被告說詞之理由，足認被告及證人王○○其後空言改稱其等主觀「認為」、「覺得」被告所為並非轉讓禁藥云云，均無可採。此外，參以王○○於111年7月4日凌晨2時10分許為警採集之尿液，經送檢驗之結果，確呈甲基安非他命之陽性反應（參見證人王○○之警詢筆錄〈見毒偵卷第79頁〉、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見核交卷第11頁〉），足認被告上開無償轉讓交付予王○○之物，確為禁藥甲基安非他命無訛，被告前揭於偵訊時供認其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之自白，及證人王○○於偵訊時具結證述被告該次確有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其施用等語之補強佐證，均足採信。
 3、雖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均辯稱略以：我和王○○是男女朋友，我們是共同吸食，我的認知是男女朋友一起吸食甲基安非他命，沒有分誰付錢，沒有轉讓的問題云云，且被告於行為時與王○○確為男女朋友關係，此據證人王○○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均證述為真（見毒偵卷第71頁、原審卷第165頁）。然而，於法只要無償提供交付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且未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第2項所定情事，即應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所定之轉讓禁藥罪，此與轉讓之人是否與受轉讓者為男女朋友或具其他親誼等關係，並無關聯性；換言之，在男女朋友、甚至具親屬關係之至親間，倘一方無償提供交付自己買入之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他方，即屬合於轉讓禁藥之構成要件，而應成立轉讓禁藥之罪。故而，被告徒以伊在案發時與王○○為男女朋友關係，據以辯稱伊就所販入之甲基安非他命，無償提供予王○○施用，應不成立轉讓禁藥罪云云，並無可採。
 4、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固均反於其在偵訊時之自白，而復辯稱：
　　王○○於111年7月2日凌晨3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春水漾精緻休閒旅館內吸食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跟「卓如玉」買的；王○○的錢常常放在我這裡，我就直接拿錢起來跟「卓如玉」買，我覺得我們是男女朋友，這樣滿正常的，且我們當時有說好跟「卓如玉」買3000元之毒品，一人出一半的錢云云，然被告上開此部分辯解，不惟已與其於偵訊時之自白炯然不同，且被告於112年4月7日在原審首次準備程序否認有轉讓禁藥之行為時，僅辯稱表示：我和王○○當下是一起施用，我們沒有互為提供等語（見原審卷第79頁），並未提及其該次交付予王○○之甲基安非他命，為伊與王○○一同買入之情，被告係遲至證人王○○於113年3月6日原審審理時陳稱：我跟張毓瑄是一起買甲基安非他命，我們一人出一半，我之前跟檢察官說張毓瑄沒跟我收錢的部分，是我說錯了，我有時候也會買回來給張毓瑄吃，我們的相處模式是這樣，有時候是我請張毓瑄，有時候張毓瑄請我，我也會拿生活費給張毓瑄，我們的錢沒有在分云云（見原審卷第171至174、177頁）後，方開始附和證人王○○在原審所述，而為前揭之辯解（見原審卷第188至189頁），依被告於證人王○○在原審審理提及其係與被告共同買入甲基安非他命後，被告才跟著附和而為與其偵訊自白相反之辯解等客觀陳述情狀，堪認被告及證人王○○前開於原審審理翻異之詞，均難以憑信。況依被告及證人王○○於警詢自述居住之地址，並不相同（見毒偵卷第31、35、55、61、65頁），可認被告與王○○並無共居同財之狀況；而縱使王○○曾提供「生活費」予被告，核亦與被告該次購入供轉讓予王○○甲基安非他命之用途不同。復參以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同時證述：「卓如玉」都是由張毓瑄聯繫，伊沒有「卓如玉」的聯絡方式，其不太清楚張毓瑄和「卓如玉」聯繫的具體內容，也忘記張毓瑄何時向其收錢等語（本院卷第171、173、174、176頁），而與被告於警詢、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向「卓如玉」購買大約2至3次甲基安非他命供我跟王○○共同吸食，每次都買1小包，價值3000至4000元左右，據我所知王○○沒有單獨向「卓如玉」買過甲基安非他命，都是我出面向「卓如玉」買，我向「卓如玉」購毒時，都是由「卓如玉」跟我交易的，交易地點不一定，均是臨時起意決定、時間不固定；我跟「卓如玉」主要都是以Facetime聯繫，本案跟王○○一起施用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去聯繫「卓如玉」的等語（見毒偵卷第49至50頁、原審卷第190至191頁）相符，顯見本案主要洽談、磋商交易甲基安非他命者均係被告，王○○對於所有細節均無所悉，自無可能事先與被告約定一同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出資金額等細節，再參佐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曾提及：我怕害到我女朋友張毓瑄；我「覺得」這是我們一起買的，應該不算是轉讓，因為轉讓又要害張毓瑄多加一條罪行等語（見原審卷第174、178頁），顯然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所陳，應屬偏袒被告之詞，不足採信；被告順應證人王○○在原審所述之辯解，亦無可取。
(二)關於如犯罪事實欄二部分：
 1、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認：扣案的毒品是綽號「小玉」（即「卓如玉」）的，我與男友王○○於111年7月3日晚上約9時許，原將車輛停在臺中市豐原區八方夜市附近社區（註：在社皮運動公園附近），後來「小玉」主動向我打招呼，要我們順路載她到廟東夜市，她要去交易毒品，並承諾會請我跟王○○一些毒品，我就於晚間9時許將她載到慈濟宮門口下車，後來我就跟王○○停好車去廟東夜市吃東西，我不知道「小玉」交易的對象、毒品種類、數量及價錢，「小玉」沒有跟我約定好毒品交易完後要上車的時間，只說一下子就好，我們約在廟東夜市內的繼光香香雞會合，但我跟王○○等了一段時間「小玉」都沒有回來，於是我們就回去停車場準備回去；扣案的白色後背包、黑色LV標誌小包及白色FoodPanda標示小包均是「小玉」的等語（見毒偵卷第44至49、57頁），且於偵訊時供明：我認罪，因為我在知情下還讓「卓如玉」放甲基安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等語（見毒偵卷第238至239頁），復有證人王○○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見毒偵卷第71至75、234至235頁，內容詳如後述）、員警職務報告（見毒偵卷第25至29頁）、查獲現場及扣案毒品等照片（見毒偵卷第147至165、171至175、285頁、原審卷第103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毒偵卷第185至187、193至194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7月14日草療鑑字第1110700052號鑑驗書（見毒偵卷第293至29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9日刑鑑字第1110079717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05至306頁）、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0月17日調科壹字第11123021280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17至319頁）及社皮運動公園之GOOGLE MAP地圖列印資料（見偵字卷第25頁）在卷可憑，並有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扣案可佐，足認被告前揭於警詢、偵訊時坦承伊有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等語（起訴書漏未論以「卓如玉」為共同正犯，有所未合，應予補充），核與事實相符而為可信。
 2、雖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改為辯稱：我不知道「卓如玉」為什麼會將大量的毒品放在我的車上，當時我並不知情，且王○○後來在原審已承認放在車內前座中島處的甲基安非他命是他的，我沒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云云。然被告上揭於警詢、偵訊之自白，核與證人王○○於警詢時證稱：警方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起獲扣案的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是一名綽號「小玉」的，她應該是用來販賣的，是「小玉」放在車內的，張毓瑄知道是毒品；我女友張毓瑄大約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許，開車載我停放在豐原區社皮附近路旁，期間「小玉」來打招呼，並要求我女友張毓瑄開車載他去廟東夜市，一開始她上車後就叫我先坐到後座，後來她換坐到副駕駛座之後，就把一大包甲基安非他命放在車內中島置物箱處，她下車前跟張毓瑄約好在廟東夜市攤販繼光香香雞會合，但張毓瑄等了一會兒並沒有等到人，就打算先去停車場牽車再到慈濟宮前面等她，結果剛到車內不久就被警方查獲等語（見毒偵卷第71至75頁），於偵訊時具結證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是張毓瑄的，都是張毓瑄在開，我不知道張毓瑄為何要用別人的名字過戶，只知道張毓瑄要換車；案發時是張毓瑄先遇到「卓如玉」，「卓如玉」就請張毓瑄載她去廟東，車內前座中島處等毒品，是「卓如玉」放的等語（見毒偵卷第234至235頁），互為相符，足認當時駕駛及實際支配管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被告，係在明知「卓如玉」要求放置在其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車上之物品為第一、二級毒品，仍應允「卓如玉」之要求，被告於「卓如玉」將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置放在車內之期間，應與「卓如玉」共犯持有前揭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被告其後空言翻異改稱伊不知情云云，並無可採。又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固一度陳稱：警方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駕駛座與副駕駛座中間之中島處起獲之甲基安非他命為其所有云云，然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旋已更正堅稱前揭甲基安非他命，係「卓如玉」的毒品等語（見原審卷第179頁），且證人王○○上開在原審審理時更正後之陳述，並與被告前開於警詢、偵訊時之自白，及證人王○○於警詢、偵訊時（見毒偵卷第75、234頁）之證述相合，自屬可信；被告片段擷取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之部分所述，主張王○○在原審已坦認上開在車內中島之甲基安非他命為其所有，並據此辯稱伊未有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云云，亦無可採。再被告所述伊需負擔剛動完手術之年邁父親及1位年幼且父親剛去世女兒之家計等家庭狀況，因與轉讓禁藥之構成要件無關，被告所述前開家庭狀況，並無可作為被告並未有轉讓禁藥行為之有利事證，附此陳明。
 3、至王○○於案發時固搭坐被告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惟王○○當時既非車輛之駕駛人，亦非對於該車具有實際支配管領權之人，更非與「卓如玉」對話而同意將上開第一、二級毒品放置在車內之人（此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案發時係伊與「卓如玉」對談，王○○並未與「卓如玉」談話等語可明，見本院卷第220頁），是依現有事證，至多僅足以認定係案發時駕駛及實際上對於上開車輛具有事實上支配管領權之被告，應「卓如玉」之要求，由「卓如玉」在該車內放置上揭扣案之第一、二級毒品，尚難遽認單純在場之王○○，主觀上有與被告、「卓如玉」具有共同持有前開毒品之犯意聯絡；起訴書認為王○○係被告此部分持有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犯行之共犯，有所誤會，應予更正。而依被告於警詢時堅稱：伊不清楚「卓如玉」案發時欲交易毒品之對象、毒品種類、數量及價錢等語（見毒偵卷第49頁），及證人王○○於警詢時亦稱：「小玉」當時只有說她要跟別人碰面，不知道他帶多少毒品去交易等語（見毒偵卷第77頁），則縱使「卓如玉」於案發時確係下車前去與不詳之人交易毒品，亦尚難認為被告及王○○主觀上有何與「卓如玉」具有共同販賣毒品或意圖販賣而持有上開毒品之犯意聯絡，附此說明。
(三)基上所述，被告以前開辯詞，否認有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犯行，均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各次犯行，均足可認定。
三、法律適用方面：
(一)按甲基安非他命屬藥事法所規定之禁藥，不得非法轉讓。而明知為禁藥而轉讓者，藥事法第83條第1項定有處罰明文。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藥事法間，並無必然之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除轉讓之第二級毒品達淨重10公克以上，而合於「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加重要件，或轉讓與未成年人、懷胎婦女，而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等情形外，其餘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情形，因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後法，且為重法，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自應優先適用藥事法之第83條第1項規定處斷（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08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1次之數量，因查無證據足認其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且轉讓之對象王○○係男性之成年人（此由證人王○○於警詢、偵訊時陳明之出生日期及性別可知，見毒偵卷第61、236頁），是核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而被告轉讓禁藥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既已依法規競合而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論處，且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並未設處罰規定，自無轉讓前持有禁藥之低度行為，應為轉讓禁藥行為所吸收而不另論罪之問題。　
(二)又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1項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罪，及同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0公克以上之罪，且各屬繼續犯之一罪。
(三)被告與「卓如玉」2人間，就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較重之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處斷。
(五)被告所犯上開轉讓禁藥罪及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按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且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然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曾於偵訊時自白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之行為，惟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則均矢口否認有上開轉讓禁藥之犯行，被告所犯轉讓禁藥罪部分，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七)按「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明定。惟本案並無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之禁藥，及其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來源即「卓如玉」之人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7日中檢介真111偵47245字第1139123274號函（見本院卷第20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3年9月30日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130044470號函附之職務報告（見本院卷第197、201頁）在卷可明，是被告所為轉讓禁藥及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均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四、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為轉讓禁藥罪部分，駁回被告上訴之說明：
　　原審認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犯行之事證明確，乃審酌被告明知長期服用甲基安非他命會造成依賴性及成癮性，戒解不易，對社會安寧秩序及國人身心健康將造成重大危害至鉅，竟任意轉讓與他人施用，所為有所不該，其與受轉讓者王○○間之關係，所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僅為供單次施用之數量，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從事車貸業務，月收入約3至4萬元，喪偶，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現由婆婆照顧，另須扶養父親，父親甫安裝心臟支架，小孩又時常因病住院等生活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於其據上論斷欄中，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引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之程序法條文，判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核原判決此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刑亦稱妥適。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否認有上開轉讓禁藥之犯行，依本判決上揭理由欄二、(一)所示之事證及論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並維持原判決此部分沒收之說明：
(一)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其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部分：
 1、原審認被告所為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依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三之認定，被告係同意「卓如玉」將「卓如玉」所持有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置放在其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內，則上開第一、二級毒品之原持有人既為「卓如玉」，且未據「卓如玉」拋棄持有（「卓如玉」係要求被告同意將上開毒品暫放在被告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之上開車內，且與被告約定會再取回），被告此部分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自應與該等毒品之原持有人即「卓如玉」，成立共同正犯；原判決於論罪時，僅論以被告單獨犯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尚有未合。被告上訴以前開辯解否認此部分之犯罪，依本判決上開理由欄二、(二)所示之事證及說明，固為無理由；惟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為此部分之罪刑，既有上揭所述之瑕疵存在，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該部分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
 2、爰審酌被告於行為前曾犯違背安全駕駛罪經判處罪刑確定，又於案發前另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遭查獲（此部分其後於111年10月4日，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中簡字第1856號處以有期徒刑5月〈得易科罰金〉，經上訴後，於112年3月27日由同上法院合議庭以111年度簡上字第564號駁回上訴確定）之素行狀況（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59至61頁），其於原審及本院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從事車貸業務，月收入約3至4萬元，喪偶，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現由婆婆照顧，另須扶養年邁及曾安裝心臟支架之父親，小孩又時常因病住院等生活狀況，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係出於應「卓如玉」之要求及冀圖「卓如玉」免費提供施用之毒品（無證據已實際取得上開毒品），被告所為如本判決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罪手段、情狀，其共同持有之毒品數量非少，對社會治安所生之危害，及其曾在警詢、偵訊時坦承此部分犯行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二)本院維持原判決關於其此部分沒收而駁回被告上訴之說明：　　
 1、按沒收因已非刑罰，具有獨立性，其與犯罪（違法）行為並非絕對不可分離，即使對本案上訴，當原判決採證認事及刑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分離將沒收部分撤銷改判，其餘本案部分予以判決駁回。反之，原判決論罪科刑有誤，而沒收部分無誤，亦可僅撤銷其罪刑部分，將其餘沒收部分予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7號刑事判決參照）。
 2、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之沒收，已於其理由欄四中敘明：警方查扣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物品，經送鑑定之結果，分別檢出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各詳如附表4、2、3之(2)所示】，且均屬被告為警查獲時管領持有中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0公克以上等違禁物，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又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以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包裝袋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完全析離，是上揭包裝袋因沾附毒品無法完全析離，自應整體視為查獲毒品，不論屬於犯人與否，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併予宣告沒收銷燬；至已鑑驗耗損之毒品，既已因鑑驗用罄而滅失，自無庸再予宣告沒收或沒收銷燬之等情，且就附表其餘編號之扣案物併予說明不予宣告沒收之理由【詳如原判決理由欄四及附表所載】，經核原判決前揭關於是否宣告沒收所認定之結論，並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以其否認持有前揭第一、二級毒品為由，對於原判決就上開扣案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含包裝袋）諭知沒收銷燬，認有未當，因被告上開辯解並無可採，已如前述；從而，被告對原判決此部分就扣案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含包裝袋）諭知沒收銷燬部分，聲明不服而提起上訴，自亦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忠
　　　　　　　　　　　　　　　　　　　法　官　劉麗瑛
　　　　　　　　　　　　　　　　　　　法　官　李雅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宜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項：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本院維持原審沒收之認定)



		一、在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停車場（永發停車場站7），扣得下列物品

		


		


		




		1

		懸掛號碼BNB-6520號車牌之自用小客車1台（車身號碼WDDGF4HBXDR271701）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2

		白色晶體55袋，經隨機抽取1包鑑定，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純度約72％（推估驗前總純質淨重274.74公克，總驗餘淨重381.48公克）

		


		⒈原審宣告沒收銷燬。
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9日刑鑑字第1110079717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05至306頁）。



		3

		3袋(錠劑2袋及粉末1袋)



		⑴外觀為橙色錠劑2袋（驗餘淨重分別為：1.4226公克、1.4639公克），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第四級毒品硝西泮成分

		⒈原審就編號3之(2)宣告沒收銷燬；另就編號3之(1)則不予宣告沒收。
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7月14日草療鑑字第1110700052號鑑驗書（見毒偵卷第293至295頁）





		


		


		⑵外觀為淡橙色粉末1袋（驗餘淨重為：0.1039公克），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第三級毒品丁基原啡因及非屬毒品成分等成分

		




		4

		米白色粉末5袋、碎塊狀物體3袋共8袋，均經檢出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純度分別約55.58％、62.88％（原編號59、61至67；推估驗前總純質淨重6.69公克，總驗餘淨重10.86公克）

		


		⒈原審就編號4宣告沒收銷燬；另就編號5不予宣告沒收。
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0月17日調科壹字第11123021280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17至319頁）。





		5

		白色不明粉末1袋（原編號60），經檢驗未含法定毒品成分。

		


		




		6

		VIVO廠牌手機1支（無SIM卡，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7

		KOOBEE廠牌手機1支（無SIM卡，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8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9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0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二、在豐原分局，自被告處扣得：

		


		


		




		11

		車鑰匙1組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12

		米白色後背包1個

		


		




		13

		LV標誌黑色小包1個（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14

		FOODPANDA標誌白色小包1個（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以下空白）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毓瑄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
度訴字第247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7245號、111年度毒偵字第2
574號），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之罪刑部
  分，撤銷。
張毓瑄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處有期徒
  刑壹年肆月。　
其餘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張毓瑄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管
    之禁藥（亦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第二級毒品），依法
    不得轉讓，竟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2日凌
    晨3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春水漾精緻休閒旅館內
    ，自其先前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之價格，向真實姓名、
    年籍均不詳、綽號「小玉」即「卓如玉」之成年女子（未經
    查獲）買入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中，拿取僅供單次施用之微
    量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足認已達「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
    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所定淨重10公克以上），無償轉
    讓交付予已成年之王○○（張毓瑄於同上時、地，另施用上開
    轉讓剩餘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行為部分，已由原審判
    決確定）。
二、張毓瑄明知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列管之第一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非法持有。其於111年7月3
    日晚上9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停放
    在臺中市豐原區社興5街之社皮運動公園附近，因遇「卓如
    玉」要求將其如附表編號4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8袋（驗前
    總純質淨重共6.69公克）、附表編號2所示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55袋（驗前總純質淨重274.74公克〈純質淨重達於2
    0公克以上〉），及附表編號3之(2)所示內含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成分之粉末1袋【各詳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
    示】，置放在前開其所駕駛及實際支配管領之自小客車內時
    ，竟另行起意，並與「卓如玉」共同基於持有第一級毒品、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起訴書誤
    認係與王○○共同具有前開犯意聯絡，應予更正），同意「卓
    如玉」將上揭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第
    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放置在上開車內，且搭載「卓如玉」
    至慈濟宮門口暫行下車（前開毒品仍置放在車內，待「卓如
    玉」其後取回）後，繼續駕車前至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
    巷與復興路口旁之永發停車場停車，徒步前往廟東夜市之繼
    光香香雞店，等候「卓如玉」前來會合。嗣於111年7月3日
    晚間9時45分許，警方巡邏行經上開停車場時，經由警用電
    腦查詢後，發現上開自用小客車經報案為遭「侵占」之車輛
    （張毓瑄因冒用身分將上開車輛過戶所為之偽造文書等犯行
    ，已由本院另以112年度上訴字第2738號判處罪刑確定），
    且見因在上開約定地點等候不到「卓如玉」之張毓瑄返回車
    上，乃依現行犯將其逮捕，並依法執行附帶搜索，而在其使
    用之前開自用小客車內，起獲前揭「卓如玉」未及取回之其
    與「卓如玉」共同持有之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
    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
    以上）等物扣案而查獲。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及證據能力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告張毓瑄（下稱被告）上訴範圍之說明：
　　本案被告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之範圍，係針對原判決關於
    其轉讓禁藥、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
    以上之2罪部分，此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一致陳
    明（見本院卷第96、213至214頁），且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
    序時填具「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撤回其對於原判決關於
    施用第二級毒品罪之上訴在案，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1、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扣案如附表編號4、2、3
    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係警方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
    45分許，巡邏行經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
    之永發停車場停車時，經由警用電腦查詢後，發現被告駕駛
    之前開自用小客車經報案為遭「侵占」之車輛（被告因冒用
    身分將上開車輛過戶所為之偽造文書等犯行，已另由本院以
    112年度上訴字第2738號判處罪刑確定），且見被告返回車
    上，乃依現行犯將其逮捕，並依刑事訴訟法第130條之規定
    執行附帶搜索，而在其使用之前開自用小客車內，起獲上開
    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
    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扣案而查獲等
    情，有前開巡邏員警製作之職務報告（見毒偵卷第25至29頁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
    據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毒偵卷第87至125頁）在卷可稽，
    是警方依當時顯示之客觀事證，依法逮捕疑似侵占車輛中之
    被告，並為附帶搜索而起獲上揭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在程序
    上並無不合。從而，上開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
    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自均具有證據
    能力。被告上訴原執詞對警方之搜索程序有所爭執，並聲請
    調取警方搜索時之密錄器錄影檔案部分，嗣已據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時表明對於警方前開執行搜索之合法性不再爭執，
    並表明捨棄調取前開密錄器錄影檔案之聲請（見本院卷第99
    頁）。
 2、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
　　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
　　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2項）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
　　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
　　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
　　，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
　　證據能力。經查，有關下述所引用其餘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示之證據，業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
    直接提示而為合法之調查，檢察官及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213至223頁），本院審酌前開證
    據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故認為
    適當而均得以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之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
    非他命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被告
    之辯解及其上訴理由略以：1、有關犯罪事實欄一部分：我
    認為我沒有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王○○，我和王○○是男女朋友
    ，我們是共同吸食，我的認知是男女朋友一起吸食甲基安非
    他命，沒有分誰付錢，沒有轉讓的問題。當天吸食的甲基安
    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跟「卓如玉」買的。王○○的錢常常放在我
    這裡，我就直接拿錢起來跟「卓如玉」買，我覺得我們是男
    女朋友，這樣滿正常的，且我們當時有說好跟「卓如玉」買
    3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一人出一半的錢，我沒有轉讓禁藥
    甲基安非他命予王○○之行為。請考量我須負擔剛動完手術之
    年邁父親及1位年幼且父親剛去世女兒之家計，再行評估原
    判決認定轉讓禁藥部分，是否非無爭議。2、有關犯罪事實
    欄二部分：我不知道「卓如玉」為什麼會將大量的毒品放在
    我駕駛的車上，當時我不知情，且王○○後來在原審已承認放
    在車內前座中島的甲基安非他命是他的，我沒有共同持有第
    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
    以上之犯行云云。惟查：
(一)關於如犯罪事實欄一部分：
 1、按無償受他人委託，代為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交
    付委託人，以便利、助益委託人施用者，為幫助施用；至轉
    讓甲基安非他命，則係指原未受他人委託而基於為自己之意
    思購買後，始起意將其所有之甲基安非他命，以移轉所有權
    之意思交付他人之情形（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70號判
    決要旨參照）。
 2、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
    ，已據被告於111年7月4日偵訊時明確供認：「（問：最後
    一次施用安非他命〈本院附註：應指甲基安非他命之誤，且
    本判決以下引述被告及證人王○○陳述之內容時，除原文引用
    外，均逕予更正為甲基安非他命〉是何時？）前天在豐原春
    水漾汽車旅館，以玻璃球燒烤吸食，跟王○○一起用。（問：
    王○○說他當天用的安非他命是你出錢去買，『你沒跟他收錢』
    ，有何意見？）沒有。（問：這部分你涉犯轉讓安非他命，
    是否認罪？）『我』是跟別人買來我們一起施用，認罪」等語
    明確（見毒偵卷第236至237頁），核與證人王○○在同日更早
    於被告上揭自白之偵訊時具結證稱：「（問：你最後一次施
    用安非他命是何時？）前天晚上在豐原春水漾汽車旅館，以
    玻璃球燒烤吸食。（問：安非他命來源？）張毓瑄之前跟卓
    如玉買的，是張毓瑄跟我一起用的，『張毓瑄沒跟我收錢』」
    等語（見毒偵卷第235頁）相合，雖證人王○○於上開偵訊時
    其後又提及被告無償提供予其施用之甲基安非他命，「是我
    們一起買的」云云，然證人王○○此部分所述，已與被告在偵
    訊時供認伊係自己購入甲基安非他命後，未向王○○收錢，而
    無償轉讓提供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予王○○等語，明顯不同。而
    衡以倘若上開甲基安非他命並非被告無償轉讓予王○○施用，
    則被告自無於偵訊時自承轉讓禁藥罪之可能，足認被告前開
    偵查中之自白較為可信，證人王○○於偵訊時已先明確證述被
    告提供其前開甲基安非他命施用時，未向其收錢等語，證人
    王○○其後又改稱上開甲基安非他命係其與被告一起買入云云
    ，參以本判決下述有關認為證人王○○在原審審理所陳，應屬
    事後迴護被告說詞之理由，足認被告及證人王○○其後空言改
    稱其等主觀「認為」、「覺得」被告所為並非轉讓禁藥云云
    ，均無可採。此外，參以王○○於111年7月4日凌晨2時10分許
    為警採集之尿液，經送檢驗之結果，確呈甲基安非他命之陽
    性反應（參見證人王○○之警詢筆錄〈見毒偵卷第79頁〉、欣生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見核
    交卷第11頁〉），足認被告上開無償轉讓交付予王○○之物，
    確為禁藥甲基安非他命無訛，被告前揭於偵訊時供認其有轉
    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之自白，及證人王○○於偵訊時具
    結證述被告該次確有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其施用等語之
    補強佐證，均足採信。
 3、雖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均辯稱略以：我和王○○是男女朋友，我
    們是共同吸食，我的認知是男女朋友一起吸食甲基安非他命
    ，沒有分誰付錢，沒有轉讓的問題云云，且被告於行為時與
    王○○確為男女朋友關係，此據證人王○○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
    均證述為真（見毒偵卷第71頁、原審卷第165頁）。然而，
    於法只要無償提供交付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且未有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第2項所定情事
    ，即應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所定之轉讓禁藥罪，此與轉
    讓之人是否與受轉讓者為男女朋友或具其他親誼等關係，並
    無關聯性；換言之，在男女朋友、甚至具親屬關係之至親間
    ，倘一方無償提供交付自己買入之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他方
    ，即屬合於轉讓禁藥之構成要件，而應成立轉讓禁藥之罪。
    故而，被告徒以伊在案發時與王○○為男女朋友關係，據以辯
    稱伊就所販入之甲基安非他命，無償提供予王○○施用，應不
    成立轉讓禁藥罪云云，並無可採。
 4、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固均反於其在偵訊時之自白，而復辯稱：
　　王○○於111年7月2日凌晨3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
    春水漾精緻休閒旅館內吸食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跟
    「卓如玉」買的；王○○的錢常常放在我這裡，我就直接拿錢
    起來跟「卓如玉」買，我覺得我們是男女朋友，這樣滿正常
    的，且我們當時有說好跟「卓如玉」買3000元之毒品，一人
    出一半的錢云云，然被告上開此部分辯解，不惟已與其於偵
    訊時之自白炯然不同，且被告於112年4月7日在原審首次準
    備程序否認有轉讓禁藥之行為時，僅辯稱表示：我和王○○當
    下是一起施用，我們沒有互為提供等語（見原審卷第79頁）
    ，並未提及其該次交付予王○○之甲基安非他命，為伊與王○○
    一同買入之情，被告係遲至證人王○○於113年3月6日原審審
    理時陳稱：我跟張毓瑄是一起買甲基安非他命，我們一人出
    一半，我之前跟檢察官說張毓瑄沒跟我收錢的部分，是我說
    錯了，我有時候也會買回來給張毓瑄吃，我們的相處模式是
    這樣，有時候是我請張毓瑄，有時候張毓瑄請我，我也會拿
    生活費給張毓瑄，我們的錢沒有在分云云（見原審卷第171
    至174、177頁）後，方開始附和證人王○○在原審所述，而為
    前揭之辯解（見原審卷第188至189頁），依被告於證人王○○
    在原審審理提及其係與被告共同買入甲基安非他命後，被告
    才跟著附和而為與其偵訊自白相反之辯解等客觀陳述情狀，
    堪認被告及證人王○○前開於原審審理翻異之詞，均難以憑信
    。況依被告及證人王○○於警詢自述居住之地址，並不相同（
    見毒偵卷第31、35、55、61、65頁），可認被告與王○○並無
    共居同財之狀況；而縱使王○○曾提供「生活費」予被告，核
    亦與被告該次購入供轉讓予王○○甲基安非他命之用途不同。
    復參以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同時證述：「卓如玉」都是由
    張毓瑄聯繫，伊沒有「卓如玉」的聯絡方式，其不太清楚張
    毓瑄和「卓如玉」聯繫的具體內容，也忘記張毓瑄何時向其
    收錢等語（本院卷第171、173、174、176頁），而與被告於
    警詢、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向「卓如玉」購買大約2至3次甲
    基安非他命供我跟王○○共同吸食，每次都買1小包，價值300
    0至4000元左右，據我所知王○○沒有單獨向「卓如玉」買過
    甲基安非他命，都是我出面向「卓如玉」買，我向「卓如玉
    」購毒時，都是由「卓如玉」跟我交易的，交易地點不一定
    ，均是臨時起意決定、時間不固定；我跟「卓如玉」主要都
    是以Facetime聯繫，本案跟王○○一起施用的甲基安非他命，
    是我去聯繫「卓如玉」的等語（見毒偵卷第49至50頁、原審
    卷第190至191頁）相符，顯見本案主要洽談、磋商交易甲基
    安非他命者均係被告，王○○對於所有細節均無所悉，自無可
    能事先與被告約定一同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出資金額等細節
    ，再參佐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曾提及：我怕害到我女朋友
    張毓瑄；我「覺得」這是我們一起買的，應該不算是轉讓，
    因為轉讓又要害張毓瑄多加一條罪行等語（見原審卷第174
    、178頁），顯然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所陳，應屬偏袒被告
    之詞，不足採信；被告順應證人王○○在原審所述之辯解，亦
    無可取。
(二)關於如犯罪事實欄二部分：
 1、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
    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
    行，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認：扣案的毒品是綽號「小玉」（
    即「卓如玉」）的，我與男友王○○於111年7月3日晚上約9時
    許，原將車輛停在臺中市豐原區八方夜市附近社區（註：在
    社皮運動公園附近），後來「小玉」主動向我打招呼，要我
    們順路載她到廟東夜市，她要去交易毒品，並承諾會請我跟
    王○○一些毒品，我就於晚間9時許將她載到慈濟宮門口下車
    ，後來我就跟王○○停好車去廟東夜市吃東西，我不知道「小
    玉」交易的對象、毒品種類、數量及價錢，「小玉」沒有跟
    我約定好毒品交易完後要上車的時間，只說一下子就好，我
    們約在廟東夜市內的繼光香香雞會合，但我跟王○○等了一段
    時間「小玉」都沒有回來，於是我們就回去停車場準備回去
    ；扣案的白色後背包、黑色LV標誌小包及白色FoodPanda標
    示小包均是「小玉」的等語（見毒偵卷第44至49、57頁），
    且於偵訊時供明：我認罪，因為我在知情下還讓「卓如玉」
    放甲基安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等語（見毒偵卷第238至239
    頁），復有證人王○○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見毒偵卷第71至
    75、234至235頁，內容詳如後述）、員警職務報告（見毒偵
    卷第25至29頁）、查獲現場及扣案毒品等照片（見毒偵卷第
    147至165、171至175、285頁、原審卷第103頁）、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毒偵卷第18
    5至187、193至194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7月14
    日草療鑑字第1110700052號鑑驗書（見毒偵卷第293至295頁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9日刑鑑字第1110079
    717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05至306頁）、法務部調查局濫
    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0月17日調科壹字第11123021280號鑑定
    書（見毒偵卷第317至319頁）及社皮運動公園之GOOGLE MAP
    地圖列印資料（見偵字卷第25頁）在卷可憑，並有如附表編
    號4、2、3之(2)所示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扣案可佐，足認被告前揭
    於警詢、偵訊時坦承伊有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
    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
    行等語（起訴書漏未論以「卓如玉」為共同正犯，有所未合
    ，應予補充），核與事實相符而為可信。
 2、雖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改為辯稱：我不知道「卓如玉」為什麼
    會將大量的毒品放在我的車上，當時我並不知情，且王○○後
    來在原審已承認放在車內前座中島處的甲基安非他命是他的
    ，我沒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云云。然被告上揭於警詢、
    偵訊之自白，核與證人王○○於警詢時證稱：警方在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起獲扣案的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是一名綽號「小玉」的，她應該是用
    來販賣的，是「小玉」放在車內的，張毓瑄知道是毒品；我
    女友張毓瑄大約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許，開車載我停放在
    豐原區社皮附近路旁，期間「小玉」來打招呼，並要求我女
    友張毓瑄開車載他去廟東夜市，一開始她上車後就叫我先坐
    到後座，後來她換坐到副駕駛座之後，就把一大包甲基安非
    他命放在車內中島置物箱處，她下車前跟張毓瑄約好在廟東
    夜市攤販繼光香香雞會合，但張毓瑄等了一會兒並沒有等到
    人，就打算先去停車場牽車再到慈濟宮前面等她，結果剛到
    車內不久就被警方查獲等語（見毒偵卷第71至75頁），於偵
    訊時具結證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是張毓瑄的
    ，都是張毓瑄在開，我不知道張毓瑄為何要用別人的名字過
    戶，只知道張毓瑄要換車；案發時是張毓瑄先遇到「卓如玉
    」，「卓如玉」就請張毓瑄載她去廟東，車內前座中島處等
    毒品，是「卓如玉」放的等語（見毒偵卷第234至235頁），
    互為相符，足認當時駕駛及實際支配管領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之被告，係在明知「卓如玉」要求放置在其所
    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車上之物品為第一、二級毒品，仍應允
    「卓如玉」之要求，被告於「卓如玉」將如附表編號4、2、
    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置放在車內之期間，應與「卓如
    玉」共犯持有前揭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被告其後空言翻異改稱伊不
    知情云云，並無可採。又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固一度陳稱
    ：警方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駕駛座與副駕駛
    座中間之中島處起獲之甲基安非他命為其所有云云，然證人
    王○○於原審審理時旋已更正堅稱前揭甲基安非他命，係「卓
    如玉」的毒品等語（見原審卷第179頁），且證人王○○上開
    在原審審理時更正後之陳述，並與被告前開於警詢、偵訊時
    之自白，及證人王○○於警詢、偵訊時（見毒偵卷第75、234
    頁）之證述相合，自屬可信；被告片段擷取證人王○○於原審
    審理時之部分所述，主張王○○在原審已坦認上開在車內中島
    之甲基安非他命為其所有，並據此辯稱伊未有與「卓如玉」
    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
    行云云，亦無可採。再被告所述伊需負擔剛動完手術之年邁
    父親及1位年幼且父親剛去世女兒之家計等家庭狀況，因與
    轉讓禁藥之構成要件無關，被告所述前開家庭狀況，並無可
    作為被告並未有轉讓禁藥行為之有利事證，附此陳明。
 3、至王○○於案發時固搭坐被告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惟王○○當時既非車輛之駕駛人，亦非對於該車具有
    實際支配管領權之人，更非與「卓如玉」對話而同意將上開
    第一、二級毒品放置在車內之人（此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
    述：案發時係伊與「卓如玉」對談，王○○並未與「卓如玉」
    談話等語可明，見本院卷第220頁），是依現有事證，至多
    僅足以認定係案發時駕駛及實際上對於上開車輛具有事實上
    支配管領權之被告，應「卓如玉」之要求，由「卓如玉」在
    該車內放置上揭扣案之第一、二級毒品，尚難遽認單純在場
    之王○○，主觀上有與被告、「卓如玉」具有共同持有前開毒
    品之犯意聯絡；起訴書認為王○○係被告此部分持有第一級毒
    品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犯行之共
    犯，有所誤會，應予更正。而依被告於警詢時堅稱：伊不清
    楚「卓如玉」案發時欲交易毒品之對象、毒品種類、數量及
    價錢等語（見毒偵卷第49頁），及證人王○○於警詢時亦稱：
    「小玉」當時只有說她要跟別人碰面，不知道他帶多少毒品
    去交易等語（見毒偵卷第77頁），則縱使「卓如玉」於案發
    時確係下車前去與不詳之人交易毒品，亦尚難認為被告及王
    ○○主觀上有何與「卓如玉」具有共同販賣毒品或意圖販賣而
    持有上開毒品之犯意聯絡，附此說明。
(三)基上所述，被告以前開辯詞，否認有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
    讓禁藥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第二級
    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犯行，均無可採。
    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各次犯行，均足可認定。
三、法律適用方面：
(一)按甲基安非他命屬藥事法所規定之禁藥，不得非法轉讓。而
    明知為禁藥而轉讓者，藥事法第83條第1項定有處罰明文。
    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藥事法間，並無必然之特別法與普通
    法關係，除轉讓之第二級毒品達淨重10公克以上，而合於「
    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加
    重要件，或轉讓與未成年人、懷胎婦女，而應依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2
    分之1等情形外，其餘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情形，因藥事法
    第83條第1項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後法，且為
    重法，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自
    應優先適用藥事法之第83條第1項規定處斷（最高法院刑事
    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08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
    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1次
    之數量，因查無證據足認其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且轉讓之
    對象王○○係男性之成年人（此由證人王○○於警詢、偵訊時陳
    明之出生日期及性別可知，見毒偵卷第61、236頁），是核
    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
    禁藥罪。而被告轉讓禁藥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
    既已依法規競合而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論
    處，且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並未設處罰規定，自無
    轉讓前持有禁藥之低度行為，應為轉讓禁藥行為所吸收而不
    另論罪之問題。　
(二)又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第1項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罪，及同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
    二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0公克以上之罪，且各屬繼續犯之一罪
    。
(三)被告與「卓如玉」2人間，就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持有第一
    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
    上之行為，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共同持有第
    一級毒品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為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較重之共同持有
    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處斷。
(五)被告所犯上開轉讓禁藥罪及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
    公克以上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按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
    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且行為
    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
    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
    之原則，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
    然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
    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曾於偵
    訊時自白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之行為，惟於原審及
    本院審理時則均矢口否認有上開轉讓禁藥之犯行，被告所犯
    轉讓禁藥罪部分，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
    之適用。
(七)按「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明定。惟本案並無因被告之供
    述而查獲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之禁藥，及其如犯罪
    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來源即「卓如玉」之人等
    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7日中檢介真111偵472
    45字第1139123274號函（見本院卷第207頁）、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豐原分局113年9月30日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130044470
    號函附之職務報告（見本院卷第197、201頁）在卷可明，是
    被告所為轉讓禁藥及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
    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均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規定之適用。
四、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為轉讓禁藥罪部分，駁回被告上訴
    之說明：
　　原審認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犯行之事證明
    確，乃審酌被告明知長期服用甲基安非他命會造成依賴性及
    成癮性，戒解不易，對社會安寧秩序及國人身心健康將造成
    重大危害至鉅，竟任意轉讓與他人施用，所為有所不該，其
    與受轉讓者王○○間之關係，所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僅為供單
    次施用之數量，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從事車
    貸業務，月收入約3至4萬元，喪偶，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
    現由婆婆照顧，另須扶養父親，父親甫安裝心臟支架，小孩
    又時常因病住院等生活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素行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於其據上
    論斷欄中，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引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
    第1項前段之程序法條文，判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核原判決
    此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刑亦稱妥適。被告執前詞
    提起上訴否認有上開轉讓禁藥之犯行，依本判決上揭理由欄
    二、(一)所示之事證及論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
    重20公克以上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並維持原判決此部分沒
    收之說明：
(一)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其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部分：
 1、原審認被告所為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
    克以上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依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三之認定，被告係同意「卓如玉」將「
    卓如玉」所持有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
    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
    置放在其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內，則上開第一、二級毒品之原持有人既為「卓如玉
    」，且未據「卓如玉」拋棄持有（「卓如玉」係要求被告同
    意將上開毒品暫放在被告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之上開車內
    ，且與被告約定會再取回），被告此部分持有第一級毒品海
    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
    ，自應與該等毒品之原持有人即「卓如玉」，成立共同正犯
    ；原判決於論罪時，僅論以被告單獨犯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尚有
    未合。被告上訴以前開辯解否認此部分之犯罪，依本判決上
    開理由欄二、(二)所示之事證及說明，固為無理由；惟原判
    決關於被告所為此部分之罪刑，既有上揭所述之瑕疵存在，
    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該部分之罪刑予以撤銷
    改判。
 2、爰審酌被告於行為前曾犯違背安全駕駛罪經判處罪刑確定，
    又於案發前另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
    克以上之罪遭查獲（此部分其後於111年10月4日，由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中簡字第1856號處以有期徒刑5月〈得
    易科罰金〉，經上訴後，於112年3月27日由同上法院合議庭
    以111年度簡上字第564號駁回上訴確定）之素行狀況（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59至61頁），
    其於原審及本院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從事車貸業
    務，月收入約3至4萬元，喪偶，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現由
    婆婆照顧，另須扶養年邁及曾安裝心臟支架之父親，小孩又
    時常因病住院等生活狀況，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係出於應
    「卓如玉」之要求及冀圖「卓如玉」免費提供施用之毒品（
    無證據已實際取得上開毒品），被告所為如本判決犯罪事實
    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罪手段、情狀，其共同持有之
    毒品數量非少，對社會治安所生之危害，及其曾在警詢、偵
    訊時坦承此部分犯行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第二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二)本院維持原判決關於其此部分沒收而駁回被告上訴之說明：
    　　
 1、按沒收因已非刑罰，具有獨立性，其與犯罪（違法）行為並
    非絕對不可分離，即使對本案上訴，當原判決採證認事及刑
    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分離將沒收
    部分撤銷改判，其餘本案部分予以判決駁回。反之，原判決
    論罪科刑有誤，而沒收部分無誤，亦可僅撤銷其罪刑部分，
    將其餘沒收部分予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
    17號刑事判決參照）。
 2、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之沒收，已於其理由欄四中敘明：警方查
    扣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物品，經送鑑定之結果，分
    別檢出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
    分【各詳如附表4、2、3之(2)所示】，且均屬被告為警查獲
    時管領持有中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0公克
    以上等違禁物，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
    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又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以現今
    所採行之鑑驗方式，包裝袋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
    完全析離，是上揭包裝袋因沾附毒品無法完全析離，自應整
    體視為查獲毒品，不論屬於犯人與否，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併予宣告沒收銷燬；至已鑑驗耗
    損之毒品，既已因鑑驗用罄而滅失，自無庸再予宣告沒收或
    沒收銷燬之等情，且就附表其餘編號之扣案物併予說明不予
    宣告沒收之理由【詳如原判決理由欄四及附表所載】，經核
    原判決前揭關於是否宣告沒收所認定之結論，並無不合。被
    告上訴意旨以其否認持有前揭第一、二級毒品為由，對於原
    判決就上開扣案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
    品（含包裝袋）諭知沒收銷燬，認有未當，因被告上開辯解
    並無可採，已如前述；從而，被告對原判決此部分就扣案如
    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含包裝袋）諭
    知沒收銷燬部分，聲明不服而提起上訴，自亦難認為有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
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忠
　　　　　　　　　　　　　　　　　　　法　官　劉麗瑛
　　　　　　　　　　　　　　　　　　　法　官　李雅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宜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000萬元以下罰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項：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本院維持原審沒收之認定) 一、在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停車場（永發停車場站7），扣得下列物品    1 懸掛號碼BNB-6520號車牌之自用小客車1台（車身號碼WDDGF4HBXDR271701）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2 白色晶體55袋，經隨機抽取1包鑑定，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純度約72％（推估驗前總純質淨重274.74公克，總驗餘淨重381.48公克）  ⒈原審宣告沒收銷燬。 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9日刑鑑字第1110079717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05至306頁）。 3 3袋(錠劑2袋及粉末1袋)  ⑴外觀為橙色錠劑2袋（驗餘淨重分別為：1.4226公克、1.4639公克），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第四級毒品硝西泮成分 ⒈原審就編號3之(2)宣告沒收銷燬；另就編號3之(1)則不予宣告沒收。 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7月14日草療鑑字第1110700052號鑑驗書（見毒偵卷第293至295頁）    ⑵外觀為淡橙色粉末1袋（驗餘淨重為：0.1039公克），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第三級毒品丁基原啡因及非屬毒品成分等成分  4 米白色粉末5袋、碎塊狀物體3袋共8袋，均經檢出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純度分別約55.58％、62.88％（原編號59、61至67；推估驗前總純質淨重6.69公克，總驗餘淨重10.86公克）  ⒈原審就編號4宣告沒收銷燬；另就編號5不予宣告沒收。 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0月17日調科壹字第11123021280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17至319頁）。  5 白色不明粉末1袋（原編號60），經檢驗未含法定毒品成分。   6 VIVO廠牌手機1支（無SIM卡，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7 KOOBEE廠牌手機1支（無SIM卡，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8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9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0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二、在豐原分局，自被告處扣得：    11 車鑰匙1組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12 米白色後背包1個   13 LV標誌黑色小包1個（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14 FOODPANDA標誌白色小包1個（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以下空白）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毓瑄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7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7245號、111年度毒偵字第2574號），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之罪刑部分，撤銷。
張毓瑄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其餘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張毓瑄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管之禁藥（亦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轉讓，竟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2日凌晨3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春水漾精緻休閒旅館內，自其先前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之價格，向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小玉」即「卓如玉」之成年女子（未經查獲）買入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中，拿取僅供單次施用之微量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足認已達「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所定淨重10公克以上），無償轉讓交付予已成年之王○○（張毓瑄於同上時、地，另施用上開轉讓剩餘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行為部分，已由原審判決確定）。
二、張毓瑄明知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列管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非法持有。其於111年7月3日晚上9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停放在臺中市豐原區社興5街之社皮運動公園附近，因遇「卓如玉」要求將其如附表編號4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8袋（驗前總純質淨重共6.69公克）、附表編號2所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55袋（驗前總純質淨重274.74公克〈純質淨重達於20公克以上〉），及附表編號3之(2)所示內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粉末1袋【各詳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置放在前開其所駕駛及實際支配管領之自小客車內時，竟另行起意，並與「卓如玉」共同基於持有第一級毒品、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起訴書誤認係與王○○共同具有前開犯意聯絡，應予更正），同意「卓如玉」將上揭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放置在上開車內，且搭載「卓如玉」至慈濟宮門口暫行下車（前開毒品仍置放在車內，待「卓如玉」其後取回）後，繼續駕車前至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之永發停車場停車，徒步前往廟東夜市之繼光香香雞店，等候「卓如玉」前來會合。嗣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45分許，警方巡邏行經上開停車場時，經由警用電腦查詢後，發現上開自用小客車經報案為遭「侵占」之車輛（張毓瑄因冒用身分將上開車輛過戶所為之偽造文書等犯行，已由本院另以112年度上訴字第2738號判處罪刑確定），且見因在上開約定地點等候不到「卓如玉」之張毓瑄返回車上，乃依現行犯將其逮捕，並依法執行附帶搜索，而在其使用之前開自用小客車內，起獲前揭「卓如玉」未及取回之其與「卓如玉」共同持有之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扣案而查獲。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及證據能力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告張毓瑄（下稱被告）上訴範圍之說明：
　　本案被告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之範圍，係針對原判決關於其轉讓禁藥、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部分，此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一致陳明（見本院卷第96、213至214頁），且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填具「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撤回其對於原判決關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罪之上訴在案，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1、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扣案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係警方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45分許，巡邏行經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之永發停車場停車時，經由警用電腦查詢後，發現被告駕駛之前開自用小客車經報案為遭「侵占」之車輛（被告因冒用身分將上開車輛過戶所為之偽造文書等犯行，已另由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2738號判處罪刑確定），且見被告返回車上，乃依現行犯將其逮捕，並依刑事訴訟法第130條之規定執行附帶搜索，而在其使用之前開自用小客車內，起獲上開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扣案而查獲等情，有前開巡邏員警製作之職務報告（見毒偵卷第25至2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毒偵卷第87至125頁）在卷可稽，是警方依當時顯示之客觀事證，依法逮捕疑似侵占車輛中之被告，並為附帶搜索而起獲上揭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在程序上並無不合。從而，上開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自均具有證據能力。被告上訴原執詞對警方之搜索程序有所爭執，並聲請調取警方搜索時之密錄器錄影檔案部分，嗣已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明對於警方前開執行搜索之合法性不再爭執，並表明捨棄調取前開密錄器錄影檔案之聲請（見本院卷第99頁）。
 2、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
　　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
　　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2項）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
　　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
　　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
　　，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
　　證據能力。經查，有關下述所引用其餘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示之證據，業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之調查，檢察官及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213至223頁），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以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被告之辯解及其上訴理由略以：1、有關犯罪事實欄一部分：我認為我沒有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王○○，我和王○○是男女朋友，我們是共同吸食，我的認知是男女朋友一起吸食甲基安非他命，沒有分誰付錢，沒有轉讓的問題。當天吸食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跟「卓如玉」買的。王○○的錢常常放在我這裡，我就直接拿錢起來跟「卓如玉」買，我覺得我們是男女朋友，這樣滿正常的，且我們當時有說好跟「卓如玉」買3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一人出一半的錢，我沒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之行為。請考量我須負擔剛動完手術之年邁父親及1位年幼且父親剛去世女兒之家計，再行評估原判決認定轉讓禁藥部分，是否非無爭議。2、有關犯罪事實欄二部分：我不知道「卓如玉」為什麼會將大量的毒品放在我駕駛的車上，當時我不知情，且王○○後來在原審已承認放在車內前座中島的甲基安非他命是他的，我沒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云云。惟查：
(一)關於如犯罪事實欄一部分：
 1、按無償受他人委託，代為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交付委託人，以便利、助益委託人施用者，為幫助施用；至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則係指原未受他人委託而基於為自己之意思購買後，始起意將其所有之甲基安非他命，以移轉所有權之意思交付他人之情形（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70號判決要旨參照）。
 2、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已據被告於111年7月4日偵訊時明確供認：「（問：最後一次施用安非他命〈本院附註：應指甲基安非他命之誤，且本判決以下引述被告及證人王○○陳述之內容時，除原文引用外，均逕予更正為甲基安非他命〉是何時？）前天在豐原春水漾汽車旅館，以玻璃球燒烤吸食，跟王○○一起用。（問：王○○說他當天用的安非他命是你出錢去買，『你沒跟他收錢』，有何意見？）沒有。（問：這部分你涉犯轉讓安非他命，是否認罪？）『我』是跟別人買來我們一起施用，認罪」等語明確（見毒偵卷第236至237頁），核與證人王○○在同日更早於被告上揭自白之偵訊時具結證稱：「（問：你最後一次施用安非他命是何時？）前天晚上在豐原春水漾汽車旅館，以玻璃球燒烤吸食。（問：安非他命來源？）張毓瑄之前跟卓如玉買的，是張毓瑄跟我一起用的，『張毓瑄沒跟我收錢』」等語（見毒偵卷第235頁）相合，雖證人王○○於上開偵訊時其後又提及被告無償提供予其施用之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買的」云云，然證人王○○此部分所述，已與被告在偵訊時供認伊係自己購入甲基安非他命後，未向王○○收錢，而無償轉讓提供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予王○○等語，明顯不同。而衡以倘若上開甲基安非他命並非被告無償轉讓予王○○施用，則被告自無於偵訊時自承轉讓禁藥罪之可能，足認被告前開偵查中之自白較為可信，證人王○○於偵訊時已先明確證述被告提供其前開甲基安非他命施用時，未向其收錢等語，證人王○○其後又改稱上開甲基安非他命係其與被告一起買入云云，參以本判決下述有關認為證人王○○在原審審理所陳，應屬事後迴護被告說詞之理由，足認被告及證人王○○其後空言改稱其等主觀「認為」、「覺得」被告所為並非轉讓禁藥云云，均無可採。此外，參以王○○於111年7月4日凌晨2時10分許為警採集之尿液，經送檢驗之結果，確呈甲基安非他命之陽性反應（參見證人王○○之警詢筆錄〈見毒偵卷第79頁〉、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見核交卷第11頁〉），足認被告上開無償轉讓交付予王○○之物，確為禁藥甲基安非他命無訛，被告前揭於偵訊時供認其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之自白，及證人王○○於偵訊時具結證述被告該次確有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其施用等語之補強佐證，均足採信。
 3、雖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均辯稱略以：我和王○○是男女朋友，我們是共同吸食，我的認知是男女朋友一起吸食甲基安非他命，沒有分誰付錢，沒有轉讓的問題云云，且被告於行為時與王○○確為男女朋友關係，此據證人王○○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均證述為真（見毒偵卷第71頁、原審卷第165頁）。然而，於法只要無償提供交付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且未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第2項所定情事，即應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所定之轉讓禁藥罪，此與轉讓之人是否與受轉讓者為男女朋友或具其他親誼等關係，並無關聯性；換言之，在男女朋友、甚至具親屬關係之至親間，倘一方無償提供交付自己買入之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他方，即屬合於轉讓禁藥之構成要件，而應成立轉讓禁藥之罪。故而，被告徒以伊在案發時與王○○為男女朋友關係，據以辯稱伊就所販入之甲基安非他命，無償提供予王○○施用，應不成立轉讓禁藥罪云云，並無可採。
 4、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固均反於其在偵訊時之自白，而復辯稱：
　　王○○於111年7月2日凌晨3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春水漾精緻休閒旅館內吸食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跟「卓如玉」買的；王○○的錢常常放在我這裡，我就直接拿錢起來跟「卓如玉」買，我覺得我們是男女朋友，這樣滿正常的，且我們當時有說好跟「卓如玉」買3000元之毒品，一人出一半的錢云云，然被告上開此部分辯解，不惟已與其於偵訊時之自白炯然不同，且被告於112年4月7日在原審首次準備程序否認有轉讓禁藥之行為時，僅辯稱表示：我和王○○當下是一起施用，我們沒有互為提供等語（見原審卷第79頁），並未提及其該次交付予王○○之甲基安非他命，為伊與王○○一同買入之情，被告係遲至證人王○○於113年3月6日原審審理時陳稱：我跟張毓瑄是一起買甲基安非他命，我們一人出一半，我之前跟檢察官說張毓瑄沒跟我收錢的部分，是我說錯了，我有時候也會買回來給張毓瑄吃，我們的相處模式是這樣，有時候是我請張毓瑄，有時候張毓瑄請我，我也會拿生活費給張毓瑄，我們的錢沒有在分云云（見原審卷第171至174、177頁）後，方開始附和證人王○○在原審所述，而為前揭之辯解（見原審卷第188至189頁），依被告於證人王○○在原審審理提及其係與被告共同買入甲基安非他命後，被告才跟著附和而為與其偵訊自白相反之辯解等客觀陳述情狀，堪認被告及證人王○○前開於原審審理翻異之詞，均難以憑信。況依被告及證人王○○於警詢自述居住之地址，並不相同（見毒偵卷第31、35、55、61、65頁），可認被告與王○○並無共居同財之狀況；而縱使王○○曾提供「生活費」予被告，核亦與被告該次購入供轉讓予王○○甲基安非他命之用途不同。復參以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同時證述：「卓如玉」都是由張毓瑄聯繫，伊沒有「卓如玉」的聯絡方式，其不太清楚張毓瑄和「卓如玉」聯繫的具體內容，也忘記張毓瑄何時向其收錢等語（本院卷第171、173、174、176頁），而與被告於警詢、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向「卓如玉」購買大約2至3次甲基安非他命供我跟王○○共同吸食，每次都買1小包，價值3000至4000元左右，據我所知王○○沒有單獨向「卓如玉」買過甲基安非他命，都是我出面向「卓如玉」買，我向「卓如玉」購毒時，都是由「卓如玉」跟我交易的，交易地點不一定，均是臨時起意決定、時間不固定；我跟「卓如玉」主要都是以Facetime聯繫，本案跟王○○一起施用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去聯繫「卓如玉」的等語（見毒偵卷第49至50頁、原審卷第190至191頁）相符，顯見本案主要洽談、磋商交易甲基安非他命者均係被告，王○○對於所有細節均無所悉，自無可能事先與被告約定一同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出資金額等細節，再參佐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曾提及：我怕害到我女朋友張毓瑄；我「覺得」這是我們一起買的，應該不算是轉讓，因為轉讓又要害張毓瑄多加一條罪行等語（見原審卷第174、178頁），顯然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所陳，應屬偏袒被告之詞，不足採信；被告順應證人王○○在原審所述之辯解，亦無可取。
(二)關於如犯罪事實欄二部分：
 1、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認：扣案的毒品是綽號「小玉」（即「卓如玉」）的，我與男友王○○於111年7月3日晚上約9時許，原將車輛停在臺中市豐原區八方夜市附近社區（註：在社皮運動公園附近），後來「小玉」主動向我打招呼，要我們順路載她到廟東夜市，她要去交易毒品，並承諾會請我跟王○○一些毒品，我就於晚間9時許將她載到慈濟宮門口下車，後來我就跟王○○停好車去廟東夜市吃東西，我不知道「小玉」交易的對象、毒品種類、數量及價錢，「小玉」沒有跟我約定好毒品交易完後要上車的時間，只說一下子就好，我們約在廟東夜市內的繼光香香雞會合，但我跟王○○等了一段時間「小玉」都沒有回來，於是我們就回去停車場準備回去；扣案的白色後背包、黑色LV標誌小包及白色FoodPanda標示小包均是「小玉」的等語（見毒偵卷第44至49、57頁），且於偵訊時供明：我認罪，因為我在知情下還讓「卓如玉」放甲基安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等語（見毒偵卷第238至239頁），復有證人王○○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見毒偵卷第71至75、234至235頁，內容詳如後述）、員警職務報告（見毒偵卷第25至29頁）、查獲現場及扣案毒品等照片（見毒偵卷第147至165、171至175、285頁、原審卷第103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毒偵卷第185至187、193至194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7月14日草療鑑字第1110700052號鑑驗書（見毒偵卷第293至29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9日刑鑑字第1110079717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05至306頁）、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0月17日調科壹字第11123021280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17至319頁）及社皮運動公園之GOOGLE MAP地圖列印資料（見偵字卷第25頁）在卷可憑，並有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扣案可佐，足認被告前揭於警詢、偵訊時坦承伊有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等語（起訴書漏未論以「卓如玉」為共同正犯，有所未合，應予補充），核與事實相符而為可信。
 2、雖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改為辯稱：我不知道「卓如玉」為什麼會將大量的毒品放在我的車上，當時我並不知情，且王○○後來在原審已承認放在車內前座中島處的甲基安非他命是他的，我沒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云云。然被告上揭於警詢、偵訊之自白，核與證人王○○於警詢時證稱：警方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起獲扣案的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是一名綽號「小玉」的，她應該是用來販賣的，是「小玉」放在車內的，張毓瑄知道是毒品；我女友張毓瑄大約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許，開車載我停放在豐原區社皮附近路旁，期間「小玉」來打招呼，並要求我女友張毓瑄開車載他去廟東夜市，一開始她上車後就叫我先坐到後座，後來她換坐到副駕駛座之後，就把一大包甲基安非他命放在車內中島置物箱處，她下車前跟張毓瑄約好在廟東夜市攤販繼光香香雞會合，但張毓瑄等了一會兒並沒有等到人，就打算先去停車場牽車再到慈濟宮前面等她，結果剛到車內不久就被警方查獲等語（見毒偵卷第71至75頁），於偵訊時具結證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是張毓瑄的，都是張毓瑄在開，我不知道張毓瑄為何要用別人的名字過戶，只知道張毓瑄要換車；案發時是張毓瑄先遇到「卓如玉」，「卓如玉」就請張毓瑄載她去廟東，車內前座中島處等毒品，是「卓如玉」放的等語（見毒偵卷第234至235頁），互為相符，足認當時駕駛及實際支配管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被告，係在明知「卓如玉」要求放置在其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車上之物品為第一、二級毒品，仍應允「卓如玉」之要求，被告於「卓如玉」將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置放在車內之期間，應與「卓如玉」共犯持有前揭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被告其後空言翻異改稱伊不知情云云，並無可採。又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固一度陳稱：警方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駕駛座與副駕駛座中間之中島處起獲之甲基安非他命為其所有云云，然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旋已更正堅稱前揭甲基安非他命，係「卓如玉」的毒品等語（見原審卷第179頁），且證人王○○上開在原審審理時更正後之陳述，並與被告前開於警詢、偵訊時之自白，及證人王○○於警詢、偵訊時（見毒偵卷第75、234頁）之證述相合，自屬可信；被告片段擷取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之部分所述，主張王○○在原審已坦認上開在車內中島之甲基安非他命為其所有，並據此辯稱伊未有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云云，亦無可採。再被告所述伊需負擔剛動完手術之年邁父親及1位年幼且父親剛去世女兒之家計等家庭狀況，因與轉讓禁藥之構成要件無關，被告所述前開家庭狀況，並無可作為被告並未有轉讓禁藥行為之有利事證，附此陳明。
 3、至王○○於案發時固搭坐被告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惟王○○當時既非車輛之駕駛人，亦非對於該車具有實際支配管領權之人，更非與「卓如玉」對話而同意將上開第一、二級毒品放置在車內之人（此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案發時係伊與「卓如玉」對談，王○○並未與「卓如玉」談話等語可明，見本院卷第220頁），是依現有事證，至多僅足以認定係案發時駕駛及實際上對於上開車輛具有事實上支配管領權之被告，應「卓如玉」之要求，由「卓如玉」在該車內放置上揭扣案之第一、二級毒品，尚難遽認單純在場之王○○，主觀上有與被告、「卓如玉」具有共同持有前開毒品之犯意聯絡；起訴書認為王○○係被告此部分持有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犯行之共犯，有所誤會，應予更正。而依被告於警詢時堅稱：伊不清楚「卓如玉」案發時欲交易毒品之對象、毒品種類、數量及價錢等語（見毒偵卷第49頁），及證人王○○於警詢時亦稱：「小玉」當時只有說她要跟別人碰面，不知道他帶多少毒品去交易等語（見毒偵卷第77頁），則縱使「卓如玉」於案發時確係下車前去與不詳之人交易毒品，亦尚難認為被告及王○○主觀上有何與「卓如玉」具有共同販賣毒品或意圖販賣而持有上開毒品之犯意聯絡，附此說明。
(三)基上所述，被告以前開辯詞，否認有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犯行，均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各次犯行，均足可認定。
三、法律適用方面：
(一)按甲基安非他命屬藥事法所規定之禁藥，不得非法轉讓。而明知為禁藥而轉讓者，藥事法第83條第1項定有處罰明文。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藥事法間，並無必然之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除轉讓之第二級毒品達淨重10公克以上，而合於「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加重要件，或轉讓與未成年人、懷胎婦女，而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等情形外，其餘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情形，因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後法，且為重法，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自應優先適用藥事法之第83條第1項規定處斷（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08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1次之數量，因查無證據足認其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且轉讓之對象王○○係男性之成年人（此由證人王○○於警詢、偵訊時陳明之出生日期及性別可知，見毒偵卷第61、236頁），是核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而被告轉讓禁藥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既已依法規競合而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論處，且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並未設處罰規定，自無轉讓前持有禁藥之低度行為，應為轉讓禁藥行為所吸收而不另論罪之問題。　
(二)又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1項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罪，及同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0公克以上之罪，且各屬繼續犯之一罪。
(三)被告與「卓如玉」2人間，就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較重之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處斷。
(五)被告所犯上開轉讓禁藥罪及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按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且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然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曾於偵訊時自白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之行為，惟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則均矢口否認有上開轉讓禁藥之犯行，被告所犯轉讓禁藥罪部分，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七)按「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明定。惟本案並無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之禁藥，及其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來源即「卓如玉」之人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7日中檢介真111偵47245字第1139123274號函（見本院卷第20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3年9月30日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130044470號函附之職務報告（見本院卷第197、201頁）在卷可明，是被告所為轉讓禁藥及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均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四、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為轉讓禁藥罪部分，駁回被告上訴之說明：
　　原審認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犯行之事證明確，乃審酌被告明知長期服用甲基安非他命會造成依賴性及成癮性，戒解不易，對社會安寧秩序及國人身心健康將造成重大危害至鉅，竟任意轉讓與他人施用，所為有所不該，其與受轉讓者王○○間之關係，所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僅為供單次施用之數量，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從事車貸業務，月收入約3至4萬元，喪偶，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現由婆婆照顧，另須扶養父親，父親甫安裝心臟支架，小孩又時常因病住院等生活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於其據上論斷欄中，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引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之程序法條文，判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核原判決此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刑亦稱妥適。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否認有上開轉讓禁藥之犯行，依本判決上揭理由欄二、(一)所示之事證及論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並維持原判決此部分沒收之說明：
(一)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其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部分：
 1、原審認被告所為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依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三之認定，被告係同意「卓如玉」將「卓如玉」所持有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置放在其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內，則上開第一、二級毒品之原持有人既為「卓如玉」，且未據「卓如玉」拋棄持有（「卓如玉」係要求被告同意將上開毒品暫放在被告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之上開車內，且與被告約定會再取回），被告此部分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自應與該等毒品之原持有人即「卓如玉」，成立共同正犯；原判決於論罪時，僅論以被告單獨犯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尚有未合。被告上訴以前開辯解否認此部分之犯罪，依本判決上開理由欄二、(二)所示之事證及說明，固為無理由；惟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為此部分之罪刑，既有上揭所述之瑕疵存在，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該部分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
 2、爰審酌被告於行為前曾犯違背安全駕駛罪經判處罪刑確定，又於案發前另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遭查獲（此部分其後於111年10月4日，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中簡字第1856號處以有期徒刑5月〈得易科罰金〉，經上訴後，於112年3月27日由同上法院合議庭以111年度簡上字第564號駁回上訴確定）之素行狀況（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59至61頁），其於原審及本院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從事車貸業務，月收入約3至4萬元，喪偶，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現由婆婆照顧，另須扶養年邁及曾安裝心臟支架之父親，小孩又時常因病住院等生活狀況，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係出於應「卓如玉」之要求及冀圖「卓如玉」免費提供施用之毒品（無證據已實際取得上開毒品），被告所為如本判決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罪手段、情狀，其共同持有之毒品數量非少，對社會治安所生之危害，及其曾在警詢、偵訊時坦承此部分犯行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二)本院維持原判決關於其此部分沒收而駁回被告上訴之說明：　　
 1、按沒收因已非刑罰，具有獨立性，其與犯罪（違法）行為並非絕對不可分離，即使對本案上訴，當原判決採證認事及刑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分離將沒收部分撤銷改判，其餘本案部分予以判決駁回。反之，原判決論罪科刑有誤，而沒收部分無誤，亦可僅撤銷其罪刑部分，將其餘沒收部分予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7號刑事判決參照）。
 2、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之沒收，已於其理由欄四中敘明：警方查扣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物品，經送鑑定之結果，分別檢出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各詳如附表4、2、3之(2)所示】，且均屬被告為警查獲時管領持有中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0公克以上等違禁物，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又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以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包裝袋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完全析離，是上揭包裝袋因沾附毒品無法完全析離，自應整體視為查獲毒品，不論屬於犯人與否，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併予宣告沒收銷燬；至已鑑驗耗損之毒品，既已因鑑驗用罄而滅失，自無庸再予宣告沒收或沒收銷燬之等情，且就附表其餘編號之扣案物併予說明不予宣告沒收之理由【詳如原判決理由欄四及附表所載】，經核原判決前揭關於是否宣告沒收所認定之結論，並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以其否認持有前揭第一、二級毒品為由，對於原判決就上開扣案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含包裝袋）諭知沒收銷燬，認有未當，因被告上開辯解並無可採，已如前述；從而，被告對原判決此部分就扣案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含包裝袋）諭知沒收銷燬部分，聲明不服而提起上訴，自亦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忠
　　　　　　　　　　　　　　　　　　　法　官　劉麗瑛
　　　　　　　　　　　　　　　　　　　法　官　李雅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宜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項：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本院維持原審沒收之認定)



		一、在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停車場（永發停車場站7），扣得下列物品

		


		


		




		1

		懸掛號碼BNB-6520號車牌之自用小客車1台（車身號碼WDDGF4HBXDR271701）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2

		白色晶體55袋，經隨機抽取1包鑑定，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純度約72％（推估驗前總純質淨重274.74公克，總驗餘淨重381.48公克）

		


		⒈原審宣告沒收銷燬。
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9日刑鑑字第1110079717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05至306頁）。



		3

		3袋(錠劑2袋及粉末1袋)



		⑴外觀為橙色錠劑2袋（驗餘淨重分別為：1.4226公克、1.4639公克），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第四級毒品硝西泮成分

		⒈原審就編號3之(2)宣告沒收銷燬；另就編號3之(1)則不予宣告沒收。
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7月14日草療鑑字第1110700052號鑑驗書（見毒偵卷第293至295頁）





		


		


		⑵外觀為淡橙色粉末1袋（驗餘淨重為：0.1039公克），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第三級毒品丁基原啡因及非屬毒品成分等成分

		




		4

		米白色粉末5袋、碎塊狀物體3袋共8袋，均經檢出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純度分別約55.58％、62.88％（原編號59、61至67；推估驗前總純質淨重6.69公克，總驗餘淨重10.86公克）

		


		⒈原審就編號4宣告沒收銷燬；另就編號5不予宣告沒收。
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0月17日調科壹字第11123021280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17至319頁）。





		5

		白色不明粉末1袋（原編號60），經檢驗未含法定毒品成分。

		


		




		6

		VIVO廠牌手機1支（無SIM卡，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7

		KOOBEE廠牌手機1支（無SIM卡，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8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9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0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二、在豐原分局，自被告處扣得：

		


		


		




		11

		車鑰匙1組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12

		米白色後背包1個

		


		




		13

		LV標誌黑色小包1個（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14

		FOODPANDA標誌白色小包1個（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以下空白）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毓瑄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47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7245號、111年度毒偵字第2574號），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之罪刑部分，撤銷。
張毓瑄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其餘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張毓瑄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屬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管之禁藥（亦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轉讓，竟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2日凌晨3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春水漾精緻休閒旅館內，自其先前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之價格，向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小玉」即「卓如玉」之成年女子（未經查獲）買入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中，拿取僅供單次施用之微量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足認已達「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所定淨重10公克以上），無償轉讓交付予已成年之王○○（張毓瑄於同上時、地，另施用上開轉讓剩餘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行為部分，已由原審判決確定）。
二、張毓瑄明知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列管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非法持有。其於111年7月3日晚上9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停放在臺中市豐原區社興5街之社皮運動公園附近，因遇「卓如玉」要求將其如附表編號4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8袋（驗前總純質淨重共6.69公克）、附表編號2所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55袋（驗前總純質淨重274.74公克〈純質淨重達於20公克以上〉），及附表編號3之(2)所示內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粉末1袋【各詳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置放在前開其所駕駛及實際支配管領之自小客車內時，竟另行起意，並與「卓如玉」共同基於持有第一級毒品、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起訴書誤認係與王○○共同具有前開犯意聯絡，應予更正），同意「卓如玉」將上揭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放置在上開車內，且搭載「卓如玉」至慈濟宮門口暫行下車（前開毒品仍置放在車內，待「卓如玉」其後取回）後，繼續駕車前至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之永發停車場停車，徒步前往廟東夜市之繼光香香雞店，等候「卓如玉」前來會合。嗣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45分許，警方巡邏行經上開停車場時，經由警用電腦查詢後，發現上開自用小客車經報案為遭「侵占」之車輛（張毓瑄因冒用身分將上開車輛過戶所為之偽造文書等犯行，已由本院另以112年度上訴字第2738號判處罪刑確定），且見因在上開約定地點等候不到「卓如玉」之張毓瑄返回車上，乃依現行犯將其逮捕，並依法執行附帶搜索，而在其使用之前開自用小客車內，起獲前揭「卓如玉」未及取回之其與「卓如玉」共同持有之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扣案而查獲。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及證據能力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告張毓瑄（下稱被告）上訴範圍之說明：
　　本案被告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之範圍，係針對原判決關於其轉讓禁藥、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部分，此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一致陳明（見本院卷第96、213至214頁），且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填具「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撤回其對於原判決關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罪之上訴在案，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1、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扣案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係警方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45分許，巡邏行經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之永發停車場停車時，經由警用電腦查詢後，發現被告駕駛之前開自用小客車經報案為遭「侵占」之車輛（被告因冒用身分將上開車輛過戶所為之偽造文書等犯行，已另由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2738號判處罪刑確定），且見被告返回車上，乃依現行犯將其逮捕，並依刑事訴訟法第130條之規定執行附帶搜索，而在其使用之前開自用小客車內，起獲上開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扣案而查獲等情，有前開巡邏員警製作之職務報告（見毒偵卷第25至2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毒偵卷第87至125頁）在卷可稽，是警方依當時顯示之客觀事證，依法逮捕疑似侵占車輛中之被告，並為附帶搜索而起獲上揭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在程序上並無不合。從而，上開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自均具有證據能力。被告上訴原執詞對警方之搜索程序有所爭執，並聲請調取警方搜索時之密錄器錄影檔案部分，嗣已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明對於警方前開執行搜索之合法性不再爭執，並表明捨棄調取前開密錄器錄影檔案之聲請（見本院卷第99頁）。
 2、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
　　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
　　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2項）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
　　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
　　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
　　，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
　　證據能力。經查，有關下述所引用其餘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示之證據，業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之調查，檢察官及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213至223頁），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以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被告之辯解及其上訴理由略以：1、有關犯罪事實欄一部分：我認為我沒有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王○○，我和王○○是男女朋友，我們是共同吸食，我的認知是男女朋友一起吸食甲基安非他命，沒有分誰付錢，沒有轉讓的問題。當天吸食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跟「卓如玉」買的。王○○的錢常常放在我這裡，我就直接拿錢起來跟「卓如玉」買，我覺得我們是男女朋友，這樣滿正常的，且我們當時有說好跟「卓如玉」買3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一人出一半的錢，我沒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之行為。請考量我須負擔剛動完手術之年邁父親及1位年幼且父親剛去世女兒之家計，再行評估原判決認定轉讓禁藥部分，是否非無爭議。2、有關犯罪事實欄二部分：我不知道「卓如玉」為什麼會將大量的毒品放在我駕駛的車上，當時我不知情，且王○○後來在原審已承認放在車內前座中島的甲基安非他命是他的，我沒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云云。惟查：
(一)關於如犯罪事實欄一部分：
 1、按無償受他人委託，代為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交付委託人，以便利、助益委託人施用者，為幫助施用；至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則係指原未受他人委託而基於為自己之意思購買後，始起意將其所有之甲基安非他命，以移轉所有權之意思交付他人之情形（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70號判決要旨參照）。
 2、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已據被告於111年7月4日偵訊時明確供認：「（問：最後一次施用安非他命〈本院附註：應指甲基安非他命之誤，且本判決以下引述被告及證人王○○陳述之內容時，除原文引用外，均逕予更正為甲基安非他命〉是何時？）前天在豐原春水漾汽車旅館，以玻璃球燒烤吸食，跟王○○一起用。（問：王○○說他當天用的安非他命是你出錢去買，『你沒跟他收錢』，有何意見？）沒有。（問：這部分你涉犯轉讓安非他命，是否認罪？）『我』是跟別人買來我們一起施用，認罪」等語明確（見毒偵卷第236至237頁），核與證人王○○在同日更早於被告上揭自白之偵訊時具結證稱：「（問：你最後一次施用安非他命是何時？）前天晚上在豐原春水漾汽車旅館，以玻璃球燒烤吸食。（問：安非他命來源？）張毓瑄之前跟卓如玉買的，是張毓瑄跟我一起用的，『張毓瑄沒跟我收錢』」等語（見毒偵卷第235頁）相合，雖證人王○○於上開偵訊時其後又提及被告無償提供予其施用之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買的」云云，然證人王○○此部分所述，已與被告在偵訊時供認伊係自己購入甲基安非他命後，未向王○○收錢，而無償轉讓提供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予王○○等語，明顯不同。而衡以倘若上開甲基安非他命並非被告無償轉讓予王○○施用，則被告自無於偵訊時自承轉讓禁藥罪之可能，足認被告前開偵查中之自白較為可信，證人王○○於偵訊時已先明確證述被告提供其前開甲基安非他命施用時，未向其收錢等語，證人王○○其後又改稱上開甲基安非他命係其與被告一起買入云云，參以本判決下述有關認為證人王○○在原審審理所陳，應屬事後迴護被告說詞之理由，足認被告及證人王○○其後空言改稱其等主觀「認為」、「覺得」被告所為並非轉讓禁藥云云，均無可採。此外，參以王○○於111年7月4日凌晨2時10分許為警採集之尿液，經送檢驗之結果，確呈甲基安非他命之陽性反應（參見證人王○○之警詢筆錄〈見毒偵卷第79頁〉、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見核交卷第11頁〉），足認被告上開無償轉讓交付予王○○之物，確為禁藥甲基安非他命無訛，被告前揭於偵訊時供認其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之自白，及證人王○○於偵訊時具結證述被告該次確有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其施用等語之補強佐證，均足採信。
 3、雖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均辯稱略以：我和王○○是男女朋友，我們是共同吸食，我的認知是男女朋友一起吸食甲基安非他命，沒有分誰付錢，沒有轉讓的問題云云，且被告於行為時與王○○確為男女朋友關係，此據證人王○○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均證述為真（見毒偵卷第71頁、原審卷第165頁）。然而，於法只要無償提供交付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且未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第2項所定情事，即應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所定之轉讓禁藥罪，此與轉讓之人是否與受轉讓者為男女朋友或具其他親誼等關係，並無關聯性；換言之，在男女朋友、甚至具親屬關係之至親間，倘一方無償提供交付自己買入之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他方，即屬合於轉讓禁藥之構成要件，而應成立轉讓禁藥之罪。故而，被告徒以伊在案發時與王○○為男女朋友關係，據以辯稱伊就所販入之甲基安非他命，無償提供予王○○施用，應不成立轉讓禁藥罪云云，並無可採。
 4、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固均反於其在偵訊時之自白，而復辯稱：
　　王○○於111年7月2日凌晨3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春水漾精緻休閒旅館內吸食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們一起跟「卓如玉」買的；王○○的錢常常放在我這裡，我就直接拿錢起來跟「卓如玉」買，我覺得我們是男女朋友，這樣滿正常的，且我們當時有說好跟「卓如玉」買3000元之毒品，一人出一半的錢云云，然被告上開此部分辯解，不惟已與其於偵訊時之自白炯然不同，且被告於112年4月7日在原審首次準備程序否認有轉讓禁藥之行為時，僅辯稱表示：我和王○○當下是一起施用，我們沒有互為提供等語（見原審卷第79頁），並未提及其該次交付予王○○之甲基安非他命，為伊與王○○一同買入之情，被告係遲至證人王○○於113年3月6日原審審理時陳稱：我跟張毓瑄是一起買甲基安非他命，我們一人出一半，我之前跟檢察官說張毓瑄沒跟我收錢的部分，是我說錯了，我有時候也會買回來給張毓瑄吃，我們的相處模式是這樣，有時候是我請張毓瑄，有時候張毓瑄請我，我也會拿生活費給張毓瑄，我們的錢沒有在分云云（見原審卷第171至174、177頁）後，方開始附和證人王○○在原審所述，而為前揭之辯解（見原審卷第188至189頁），依被告於證人王○○在原審審理提及其係與被告共同買入甲基安非他命後，被告才跟著附和而為與其偵訊自白相反之辯解等客觀陳述情狀，堪認被告及證人王○○前開於原審審理翻異之詞，均難以憑信。況依被告及證人王○○於警詢自述居住之地址，並不相同（見毒偵卷第31、35、55、61、65頁），可認被告與王○○並無共居同財之狀況；而縱使王○○曾提供「生活費」予被告，核亦與被告該次購入供轉讓予王○○甲基安非他命之用途不同。復參以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同時證述：「卓如玉」都是由張毓瑄聯繫，伊沒有「卓如玉」的聯絡方式，其不太清楚張毓瑄和「卓如玉」聯繫的具體內容，也忘記張毓瑄何時向其收錢等語（本院卷第171、173、174、176頁），而與被告於警詢、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向「卓如玉」購買大約2至3次甲基安非他命供我跟王○○共同吸食，每次都買1小包，價值3000至4000元左右，據我所知王○○沒有單獨向「卓如玉」買過甲基安非他命，都是我出面向「卓如玉」買，我向「卓如玉」購毒時，都是由「卓如玉」跟我交易的，交易地點不一定，均是臨時起意決定、時間不固定；我跟「卓如玉」主要都是以Facetime聯繫，本案跟王○○一起施用的甲基安非他命，是我去聯繫「卓如玉」的等語（見毒偵卷第49至50頁、原審卷第190至191頁）相符，顯見本案主要洽談、磋商交易甲基安非他命者均係被告，王○○對於所有細節均無所悉，自無可能事先與被告約定一同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出資金額等細節，再參佐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曾提及：我怕害到我女朋友張毓瑄；我「覺得」這是我們一起買的，應該不算是轉讓，因為轉讓又要害張毓瑄多加一條罪行等語（見原審卷第174、178頁），顯然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所陳，應屬偏袒被告之詞，不足採信；被告順應證人王○○在原審所述之辯解，亦無可取。
(二)關於如犯罪事實欄二部分：
 1、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認：扣案的毒品是綽號「小玉」（即「卓如玉」）的，我與男友王○○於111年7月3日晚上約9時許，原將車輛停在臺中市豐原區八方夜市附近社區（註：在社皮運動公園附近），後來「小玉」主動向我打招呼，要我們順路載她到廟東夜市，她要去交易毒品，並承諾會請我跟王○○一些毒品，我就於晚間9時許將她載到慈濟宮門口下車，後來我就跟王○○停好車去廟東夜市吃東西，我不知道「小玉」交易的對象、毒品種類、數量及價錢，「小玉」沒有跟我約定好毒品交易完後要上車的時間，只說一下子就好，我們約在廟東夜市內的繼光香香雞會合，但我跟王○○等了一段時間「小玉」都沒有回來，於是我們就回去停車場準備回去；扣案的白色後背包、黑色LV標誌小包及白色FoodPanda標示小包均是「小玉」的等語（見毒偵卷第44至49、57頁），且於偵訊時供明：我認罪，因為我在知情下還讓「卓如玉」放甲基安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等語（見毒偵卷第238至239頁），復有證人王○○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見毒偵卷第71至75、234至235頁，內容詳如後述）、員警職務報告（見毒偵卷第25至29頁）、查獲現場及扣案毒品等照片（見毒偵卷第147至165、171至175、285頁、原審卷第103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毒偵卷第185至187、193至194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7月14日草療鑑字第1110700052號鑑驗書（見毒偵卷第293至29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9日刑鑑字第1110079717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05至306頁）、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0月17日調科壹字第11123021280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17至319頁）及社皮運動公園之GOOGLE MAP地圖列印資料（見偵字卷第25頁）在卷可憑，並有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扣案可佐，足認被告前揭於警詢、偵訊時坦承伊有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等語（起訴書漏未論以「卓如玉」為共同正犯，有所未合，應予補充），核與事實相符而為可信。
 2、雖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改為辯稱：我不知道「卓如玉」為什麼會將大量的毒品放在我的車上，當時我並不知情，且王○○後來在原審已承認放在車內前座中島處的甲基安非他命是他的，我沒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云云。然被告上揭於警詢、偵訊之自白，核與證人王○○於警詢時證稱：警方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起獲扣案的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是一名綽號「小玉」的，她應該是用來販賣的，是「小玉」放在車內的，張毓瑄知道是毒品；我女友張毓瑄大約於111年7月3日晚間9時許，開車載我停放在豐原區社皮附近路旁，期間「小玉」來打招呼，並要求我女友張毓瑄開車載他去廟東夜市，一開始她上車後就叫我先坐到後座，後來她換坐到副駕駛座之後，就把一大包甲基安非他命放在車內中島置物箱處，她下車前跟張毓瑄約好在廟東夜市攤販繼光香香雞會合，但張毓瑄等了一會兒並沒有等到人，就打算先去停車場牽車再到慈濟宮前面等她，結果剛到車內不久就被警方查獲等語（見毒偵卷第71至75頁），於偵訊時具結證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是張毓瑄的，都是張毓瑄在開，我不知道張毓瑄為何要用別人的名字過戶，只知道張毓瑄要換車；案發時是張毓瑄先遇到「卓如玉」，「卓如玉」就請張毓瑄載她去廟東，車內前座中島處等毒品，是「卓如玉」放的等語（見毒偵卷第234至235頁），互為相符，足認當時駕駛及實際支配管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被告，係在明知「卓如玉」要求放置在其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車上之物品為第一、二級毒品，仍應允「卓如玉」之要求，被告於「卓如玉」將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置放在車內之期間，應與「卓如玉」共犯持有前揭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被告其後空言翻異改稱伊不知情云云，並無可採。又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固一度陳稱：警方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駕駛座與副駕駛座中間之中島處起獲之甲基安非他命為其所有云云，然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旋已更正堅稱前揭甲基安非他命，係「卓如玉」的毒品等語（見原審卷第179頁），且證人王○○上開在原審審理時更正後之陳述，並與被告前開於警詢、偵訊時之自白，及證人王○○於警詢、偵訊時（見毒偵卷第75、234頁）之證述相合，自屬可信；被告片段擷取證人王○○於原審審理時之部分所述，主張王○○在原審已坦認上開在車內中島之甲基安非他命為其所有，並據此辯稱伊未有與「卓如玉」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云云，亦無可採。再被告所述伊需負擔剛動完手術之年邁父親及1位年幼且父親剛去世女兒之家計等家庭狀況，因與轉讓禁藥之構成要件無關，被告所述前開家庭狀況，並無可作為被告並未有轉讓禁藥行為之有利事證，附此陳明。
 3、至王○○於案發時固搭坐被告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惟王○○當時既非車輛之駕駛人，亦非對於該車具有實際支配管領權之人，更非與「卓如玉」對話而同意將上開第一、二級毒品放置在車內之人（此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案發時係伊與「卓如玉」對談，王○○並未與「卓如玉」談話等語可明，見本院卷第220頁），是依現有事證，至多僅足以認定係案發時駕駛及實際上對於上開車輛具有事實上支配管領權之被告，應「卓如玉」之要求，由「卓如玉」在該車內放置上揭扣案之第一、二級毒品，尚難遽認單純在場之王○○，主觀上有與被告、「卓如玉」具有共同持有前開毒品之犯意聯絡；起訴書認為王○○係被告此部分持有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犯行之共犯，有所誤會，應予更正。而依被告於警詢時堅稱：伊不清楚「卓如玉」案發時欲交易毒品之對象、毒品種類、數量及價錢等語（見毒偵卷第49頁），及證人王○○於警詢時亦稱：「小玉」當時只有說她要跟別人碰面，不知道他帶多少毒品去交易等語（見毒偵卷第77頁），則縱使「卓如玉」於案發時確係下車前去與不詳之人交易毒品，亦尚難認為被告及王○○主觀上有何與「卓如玉」具有共同販賣毒品或意圖販賣而持有上開毒品之犯意聯絡，附此說明。
(三)基上所述，被告以前開辯詞，否認有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犯行，均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各次犯行，均足可認定。
三、法律適用方面：
(一)按甲基安非他命屬藥事法所規定之禁藥，不得非法轉讓。而明知為禁藥而轉讓者，藥事法第83條第1項定有處罰明文。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藥事法間，並無必然之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除轉讓之第二級毒品達淨重10公克以上，而合於「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加重要件，或轉讓與未成年人、懷胎婦女，而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等情形外，其餘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情形，因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後法，且為重法，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自應優先適用藥事法之第83條第1項規定處斷（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08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予王○○1次之數量，因查無證據足認其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且轉讓之對象王○○係男性之成年人（此由證人王○○於警詢、偵訊時陳明之出生日期及性別可知，見毒偵卷第61、236頁），是核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而被告轉讓禁藥前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既已依法規競合而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論處，且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之行為，並未設處罰規定，自無轉讓前持有禁藥之低度行為，應為轉讓禁藥行為所吸收而不另論罪之問題。　
(二)又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1項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罪，及同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0公克以上之罪，且各屬繼續犯之一罪。
(三)被告與「卓如玉」2人間，就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較重之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處斷。
(五)被告所犯上開轉讓禁藥罪及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按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且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然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曾於偵訊時自白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之行為，惟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則均矢口否認有上開轉讓禁藥之犯行，被告所犯轉讓禁藥罪部分，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七)按「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明定。惟本案並無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之禁藥，及其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來源即「卓如玉」之人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7日中檢介真111偵47245字第1139123274號函（見本院卷第20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3年9月30日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130044470號函附之職務報告（見本院卷第197、201頁）在卷可明，是被告所為轉讓禁藥及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2罪，均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四、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為轉讓禁藥罪部分，駁回被告上訴之說明：
　　原審認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轉讓禁藥犯行之事證明確，乃審酌被告明知長期服用甲基安非他命會造成依賴性及成癮性，戒解不易，對社會安寧秩序及國人身心健康將造成重大危害至鉅，竟任意轉讓與他人施用，所為有所不該，其與受轉讓者王○○間之關係，所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僅為供單次施用之數量，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從事車貸業務，月收入約3至4萬元，喪偶，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現由婆婆照顧，另須扶養父親，父親甫安裝心臟支架，小孩又時常因病住院等生活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於其據上論斷欄中，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引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之程序法條文，判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核原判決此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刑亦稱妥適。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否認有上開轉讓禁藥之犯行，依本判決上揭理由欄二、(一)所示之事證及論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並維持原判決此部分沒收之說明：
(一)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其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部分：
 1、原審認被告所為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依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三之認定，被告係同意「卓如玉」將「卓如玉」所持有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物，置放在其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內，則上開第一、二級毒品之原持有人既為「卓如玉」，且未據「卓如玉」拋棄持有（「卓如玉」係要求被告同意將上開毒品暫放在被告所駕駛並實際支配管領之上開車內，且與被告約定會再取回），被告此部分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自應與該等毒品之原持有人即「卓如玉」，成立共同正犯；原判決於論罪時，僅論以被告單獨犯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尚有未合。被告上訴以前開辯解否認此部分之犯罪，依本判決上開理由欄二、(二)所示之事證及說明，固為無理由；惟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為此部分之罪刑，既有上揭所述之瑕疵存在，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該部分之罪刑予以撤銷改判。
 2、爰審酌被告於行為前曾犯違背安全駕駛罪經判處罪刑確定，又於案發前另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遭查獲（此部分其後於111年10月4日，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中簡字第1856號處以有期徒刑5月〈得易科罰金〉，經上訴後，於112年3月27日由同上法院合議庭以111年度簡上字第564號駁回上訴確定）之素行狀況（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59至61頁），其於原審及本院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從事車貸業務，月收入約3至4萬元，喪偶，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現由婆婆照顧，另須扶養年邁及曾安裝心臟支架之父親，小孩又時常因病住院等生活狀況，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係出於應「卓如玉」之要求及冀圖「卓如玉」免費提供施用之毒品（無證據已實際取得上開毒品），被告所為如本判決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罪手段、情狀，其共同持有之毒品數量非少，對社會治安所生之危害，及其曾在警詢、偵訊時坦承此部分犯行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二)本院維持原判決關於其此部分沒收而駁回被告上訴之說明：　　
 1、按沒收因已非刑罰，具有獨立性，其與犯罪（違法）行為並非絕對不可分離，即使對本案上訴，當原判決採證認事及刑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分離將沒收部分撤銷改判，其餘本案部分予以判決駁回。反之，原判決論罪科刑有誤，而沒收部分無誤，亦可僅撤銷其罪刑部分，將其餘沒收部分予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7號刑事判決參照）。
 2、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之沒收，已於其理由欄四中敘明：警方查扣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物品，經送鑑定之結果，分別檢出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各詳如附表4、2、3之(2)所示】，且均屬被告為警查獲時管領持有中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0公克以上等違禁物，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又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以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包裝袋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完全析離，是上揭包裝袋因沾附毒品無法完全析離，自應整體視為查獲毒品，不論屬於犯人與否，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併予宣告沒收銷燬；至已鑑驗耗損之毒品，既已因鑑驗用罄而滅失，自無庸再予宣告沒收或沒收銷燬之等情，且就附表其餘編號之扣案物併予說明不予宣告沒收之理由【詳如原判決理由欄四及附表所載】，經核原判決前揭關於是否宣告沒收所認定之結論，並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以其否認持有前揭第一、二級毒品為由，對於原判決就上開扣案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含包裝袋）諭知沒收銷燬，認有未當，因被告上開辯解並無可採，已如前述；從而，被告對原判決此部分就扣案如附表編號4、2、3之(2)所示第一、二級毒品（含包裝袋）諭知沒收銷燬部分，聲明不服而提起上訴，自亦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忠
　　　　　　　　　　　　　　　　　　　法　官　劉麗瑛
　　　　　　　　　　　　　　　　　　　法　官　李雅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宜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項：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本院維持原審沒收之認定) 一、在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110巷與復興路口旁停車場（永發停車場站7），扣得下列物品    1 懸掛號碼BNB-6520號車牌之自用小客車1台（車身號碼WDDGF4HBXDR271701）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2 白色晶體55袋，經隨機抽取1包鑑定，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純度約72％（推估驗前總純質淨重274.74公克，總驗餘淨重381.48公克）  ⒈原審宣告沒收銷燬。 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9日刑鑑字第1110079717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05至306頁）。 3 3袋(錠劑2袋及粉末1袋)  ⑴外觀為橙色錠劑2袋（驗餘淨重分別為：1.4226公克、1.4639公克），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第四級毒品硝西泮成分 ⒈原審就編號3之(2)宣告沒收銷燬；另就編號3之(1)則不予宣告沒收。 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7月14日草療鑑字第1110700052號鑑驗書（見毒偵卷第293至295頁）    ⑵外觀為淡橙色粉末1袋（驗餘淨重為：0.1039公克），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第三級毒品丁基原啡因及非屬毒品成分等成分  4 米白色粉末5袋、碎塊狀物體3袋共8袋，均經檢出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純度分別約55.58％、62.88％（原編號59、61至67；推估驗前總純質淨重6.69公克，總驗餘淨重10.86公克）  ⒈原審就編號4宣告沒收銷燬；另就編號5不予宣告沒收。 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0月17日調科壹字第11123021280號鑑定書（見毒偵卷第317至319頁）。  5 白色不明粉末1袋（原編號60），經檢驗未含法定毒品成分。   6 VIVO廠牌手機1支（無SIM卡，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7 KOOBEE廠牌手機1支（無SIM卡，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8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9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0 智慧型手機1支（含門號+00000000000號SIM卡1張）   二、在豐原分局，自被告處扣得：    11 車鑰匙1組  原審未予宣告沒收。  12 米白色後背包1個   13 LV標誌黑色小包1個（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14 FOODPANDA標誌白色小包1個（原置於附表編號12所示米白色後背包內）   （以下空白）    
 


